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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對於教材的研究多半是著重於教材的整體設計與課程安排的

關連性。包括了詞彙、語法、內容及文化等等。而鮮少出現專門針對教

材當中的語法部份進行較精細的研究分析。本論文主要是以教學語法的

觀點來探討目前教材中和語法部份相關的研究，以下為本文之主要內

容：

第一章：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且就相關的名詞與細節
給予較詳細的定義。

第二章：檢視過去曾針對教材中的語法部份所進行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探討教材中所使用的語法用語。

第四章：探討初級教材中所應該選取的語法點為何。

第五章：歸納出對於初級教材語法部份的編寫所應該注意的事項與參考

細節；並提出對於未來研究的一些建議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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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deals with the use of terminology and choices of “points of 

grammar” in elementary Mandarin Chinese materials.  Although many 

researches of materials had been done, they only dealed with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s and did not supply any concrete suggestion for textbok editors 

and school teachers.  In addition, these researches also lacked theoretical 

base.  For these reasons, besides consolidating the terminology and points 

of grammar that have been used in the materials, this thesis aims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dagogical 

grammar and combination of related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studies such as 

frequency studies.  Through this framework, this thesis hopes to provide a 

set of terminology and points of grammar that may define elementary-level 

coursework in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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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語言，是我們生活中各種交際活動的重要工具，讓人們可以經由語

言而彼此認識、了解。近幾年來，隨著地球村的形成使得不同國家與族

群的人有了更頻繁的接觸，再加上亞洲勢力漸漸在世界各地大放異彩，

亞洲語言也隨之有了更寬廣的舞台。不論在美國或是歐洲，學習華語的

人數或教學機構都開始不斷地增加1。為了將華語教學推向世界的舞

台，我們也應該把華語教學的各個方面都推向科學化的層次，以提升華

語教學的水平。這十年來，對外華語教學各種相關理論與研究都紛紛出

現，儼然成為另一股研究趨勢，雖然與以英語為第二或外語教學方面的

研究相比，華語為第二或外語教學的研究仍處於起步的階段，但是，在

目前華語教學日漸蓬勃之際，我們更應該及早展開華語教學各議題的專

門研究，才能將華語教學領域以更多元的角度來開發與呈現。

而在整個華語教學活動所涉及的眾多領域中，本論文僅針對初級華

語教材中，語法用語的使用及語法點的選擇和編寫方面提出研究與探

討。只要接觸過語言教育的人，一定都能深切體認到語法在整個語言學

習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初級教材中所收錄的語法點適當與

否、語法點的排列順序是否合宜，以及語法內容的解釋是不是合乎學習

                                                
1 根據「全美中文教師學會」在 1996 年的調查中顯示出 1995 年，初級華語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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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理解程度、其他還有練習的量不能太多亦不能太少，這些因素都會

直接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效果。雖然這十年來，許多華語教學界中優異且

饒富經驗的人開始投入教材編寫的行列，如：劉月華的《中文聽說讀

寫》、鄧守信的《今日台灣》等等，也因此使得目前華語教學界所使用

的教材可以說是越來越豐富、多樣。但是，由於欠缺一些比較科學化的

原則與觀念，在這幾十年來的教材編寫歷程中，亦已累積了不少待改進

的不足之處，正待我們提出整理與研究，並加以改革。

有鑑於此，本論文即針對目前在台灣與美國較具代表性的四套華語

初級教材為對象，進行語法點選擇與編寫的相關研究與探討。除了回顧

過去的教材編寫歷程之外，也經由對相關領域的研究，例如漢語水平等

級研究、頻率研究等，試圖結合語言學理論與實際教學兩大方向，希望

藉由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能夠發展出一套合理的初級華語教材的語法

點選擇結果，以供未來初級華語教材編寫參考之用。

語法是由一堆語言材料和規則構成的體系。如果不掌握一種語言的規
則，就難以真正掌握一種語言。而所謂的語法也就是語言規則中，最重要也
是最基本的規則。在沒有總結出語法規則以前，要學習一種語言，唯一的方
法就是歸納性的模仿學習，透過不斷地接觸目標語新的語言材料，從中去歸
結出固定的語言現象。這種學習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對一些成年學習
者而言，時間花費不僅長，而且，效率也不彰。另外在有限的外語學習時間
之下，要能夠接觸所有的語言現象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為一個語言
建構出語法規則，學習一種語言，就成了學習一套有限的規則和語言材料，
那麼透過這些有限的規則的推導，再生成無限的句子，那麼學習效率也必定
會跟著大幅提高。

                                                                                                                                     
人數幾乎是 1993 年人數的兩倍(Chu,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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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在整個語言教學活動中，教材編寫固然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但是

它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教材既是教學理論和教學法的體現，也是連

結總體設計和課堂教學的樞紐，更是具體實施教學活動的直接依據。教

材是教師教學與學習者學習活動的主要依據，所以教材可以說是決定了

教學的基礎內容。因此，教材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其影響層面不只在於

課堂中，還包括了教學方法、原則與設計等。使用的教材其水平的高低

不僅能反應教學理論和教學法的研究深度，而且對於教與學的成敗有著

十分關鍵性的影響地位。因此當我們希望將華語教學推向更高的地位，

我們勢必得更科學化地編寫華語教材。

只要接觸過語言教學的人應該可以體認到語法教學的重要性，尤其在外
語教學中，由於以往的教材編寫與教學活動的慣例，使得外語教學界似乎又
特別重視語法教學部份，呂必松(1990)曾說從五○年代開始是華語教學的初
創時期，當時盛行的教學觀念是要求學習者充分掌握漢語的語法結構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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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因此必須注重語法教學。雖然到了七○年代，交際觀念與語言實踐原
則盛行下，語法教學似乎面對了強烈的質疑，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語法”在
初級學習階段的確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過許多人都有誤解，認為只有在
初級階段才須要教語法，語法是初級華語教師的責任，但是這種觀念是錯誤
的。語法教學被如此加強重視之際，以往一些對於語法教學的錯誤觀念和原
則，其影響不僅僅是在當下的學習，更會對往後的進階學習造成障礙。因此，
本論文選擇探討初級的華語教材，希望從初級教材為基礎開始建立一些教材
中對於語法教學的處理所應該擁有的基本概念與認識。

1-2 研究範圍與目的

    本論文中所探討的初級華語教材僅限於針對在非目的語環境中成

長，且母語為英語的學習對象所設計的對外華語教學的成人教材，因而

並不包括一般國內的中國學習者所使用的母語教學教材或兒童教材。之

所以特別指出成人教材是因為學習對象的年齡、心理認知程度和需求的

不同會影響教材內容的選擇與設計，因此有必要加以仔細區隔。另外，

初級華語教材中所包括的眾多相關領域裡，如語音、文化等方面，本論

文旨在研究初級華語教材，語法部份的編寫所會涉及到的各種理論與問

題，包括：

1. 華語教學語法相關研究的文獻資料探討。

2. 頻率研究、水平等級大綱等領域對華語教學語法編寫的關連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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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初級華語教材中，語法用語的使用與語法點的選擇編寫之分

析討論。

    本論文希望藉由上述幾項理論和實際層面的互動探討，可以分析出

以下的結果：

1. 初級華語教材中，語法用語的選擇標準與使用原則。

2. 初級華語教材中，語法部份在選擇及編寫上所應該注意的原則。

3. 如何編寫適合初級對象的教學語法。

1-3 相關名詞定義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範圍限定於初級對外華語教學教材的語法內容

中，而目前對於這個議題裡有一些相關名詞的定義仍尚未統一、混淆不

清，有些名詞使用範圍太廣泛，有些則是各家有各家的定義。因此為了

進行以下的各項研究，我們則必須先就論文中所出現討論的相關名詞訂

定出一個明確統一的使用意義：

1. 「初級」：何謂「初級」？目前不論是國內外各華語教學單位，或是

各個教材編寫小組對於「初級」都尚未有一個統一的定義。首先，

以台灣各個語言中心來說，其招生對象、各個級數的修業時間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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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相同。對於教材使用的選擇與分級更是多樣化，沒有一個統一的

標準2。而對於教材編寫者來說，也由於適用對象、編寫原則的差異，

造成各教材雖然名為初級程度，但是在內容、詞彙和語法的選擇上，

卻沒有一個可以依循的統一標準。標明為初級程度的教材中，有的

課數達三十課，有的僅包括二十三課；有的教材中詞彙量達八百個，

有的詞彙量僅五百個。這樣的差異會使初級學習者在面對教材選擇

時混淆不清；而且往往因此造成學習者在轉換學習環境或教材時，

面臨銜接上一個很大的問題。目前各個華語教學中心一般都依照字

彙的數量、語法點的難易度及語法點的數量來區分教材的初、中、

高級。但是各華語中心對於字彙量所依據的是漢字量還是詞彙量，

或是兩者？數量以多少為初級，三百、五百或是一千？判斷句型的

難易度依據標準為何都沒有一定且嚴密的設定。多半還是以各自的

「經驗」為最高指標。但是，由於不同的華語教師或教材編寫者有

不一樣的經歷與經驗，在現今全世界愈趨重視華語教學的同時，當

我們致力將華語教學推向更高層的水平時，我們實在難以以「經驗」

這樣的指標作為一個專業化教材的最高指導原則。

目前僅能確定的是初級教材的下限是以零起點開始為對象的教

材，皆可以稱為初級教材；但是它的上限在哪裡？至今各家定義都

不明確。本論文並不試圖為華語教材做出任何的等級劃分標準，而

僅針對論文中的「初級」下一個討論上的定義。由於前述的各種未

                                                
2 目前台灣各語言中心的入學測驗多半是各自為政，並沒有一套統一的試題。而且，
各校對於分級上也各有不同的意見與標準。例如：政大華語研習班就於初級班之
前再訂出所謂的「入門班」，以其授課內容來看，就等同於其他中心的「初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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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之因素，加上教材中應該以詞本位還是字本位仍有爭議。因此

本論文在為「初級」下定義時，是依據學習者學習華語的學時為主

要依據。論文中所使用的學時標準是依照一般美國大學的一年級中

文教學進度。一般美國大學中文課程是以一天一小時，一星期五天

的課堂教學，另外再包括每週尚有一小時在語言實驗室進行相關教

學活動，再合計一年的課程規劃，因而約計為一百五十個小時的上

課時數。挑選此一標準的主要原因在於本論文所探討的教材主要是

以母語為英語的適用對象所編寫的教材，而且這些對象是以在非目

的語環境中學習華語的成年學習者為主，因而選定了美國為採樣標

準。

至於為什麼不依據一般的漢字量或詞彙量的標準？首先，由於

漢語文字的特殊性，不論我們採用漢字量或詞彙量都容易產生一些

爭議。文字(script)、語音(sound)、語義(meaning)本來是屬於三種不

同的層次中，但是漢字的特殊性就在於它具有聯繫這三者的功能(湯

廷池 1992)。因此當我們以漢字為定義標準時，我們即面臨了到底應

該以形定位，還是以音定位，或者義定位為主。漢字的同音字現象

使我們難以以音本位來定義漢字量。而形本位與義本位也會產生許

多問題。第一由於漢語的繁、簡體問題，正、俗體字並用和異體字

存在，產生了異形同音同義現象(polygraph)，例如：「裡(l-)／裏(l-)」，

應該視其為一個字或是兩個字？第二是同形同音異義現象

(homonym)，例如：一朵花(hu1/N)／花(hu1/V)錢，這種情況應該如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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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或是以一詞多義(polysemy)現象來看待。第三是同形異音異

義現象(homograph)，例如：興盛(sh8ng/Adj.)／盛(ch6ng/V)一碗飯、

人參(sh5n/N)／參(c1n/V)加／參(c5n/adj.)差。第四是同形異音同義現

象，例如：露(l*/l$u)、熟(sh@u/sh^)。因為這些多義性與同音字問題，

使得我們採取字本位來為初級下定義，將會面臨更大的爭議。

依據湯廷池(1992)對「語素」(morpheme)與「詞」(word)所下的

定義：「語素」是具有語音形態，又能表示特定意義的最小單位。而

「詞」是具有特定的語音形態，在語義上又能表示特定意義，並且

能在句法上獨立運用的最小單位。語素依其能否獨立出現運用，又

可以區分成「自由語素」(free morpheme)和「黏著語素」(bound 

morpheme)。在現代漢語中，由於口語與書面語、白話與文言並存的

情形，使得在這些不同的詞彙層次中，對於語素自由與否的界定存

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為有些語素，例如“民”在白話或口語體中並

不能單用，必須和其他的語素結合才能獨立使用，例如：“民眾”、

“人民”，因此不能算是自由語素，也就是「詞」；但是同一個語素，

在文言或書面語中卻可以獨立使用，則又符合了「詞」的定義。另

外，因為漢語的自由語素與黏著語素界限不清，也連帶影響了「詞」

的界定，也使得更高一層的複合詞與詞組之間的分野也產生許多爭

議，從漢語結構(見圖 1-1)中可以看出：

複合詞(compound)：詞根(root) ＋ 詞根(root)

                  詞(word)  ＋ 詞(word)

詞  組(phrase)   ：詞(word)  ＋ 詞(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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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根(root)是具有詞彙意義(lexical meaning)的詞彙語素(lexical 

morpheme)。因為詞的界定有所爭議，因此使得複合詞與詞組之間的

界定產生難以清楚劃分的模糊現象。例如：“中國人”應該是屬於

複合詞還是詞組呢？因此不論以字或詞來定義「初級」都會產生探

討上的不便。

 (morpheme)  (word)   (compound)    (phrase)          (sentence)

【圖 1-1】 漢語結構示意圖

    另外，由於各本初級教材的編寫原則並不一致，因此，在詞彙

選取上亦不盡相同。如果依據漢字或詞彙的數量來定義，可能會產

生比較的基準點不一的情況，原因在於我們難以去一一對照是否各

套初級教材中所選取的詞彙、漢字屬於《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

大綱》(1992)的初級程度，再進行詞彙或漢字數量的比較。如果，

我們僅根據數量原則，也就是初級依照《詞彙等級大綱》中設定為

八百個詞彙量，而選取了八百個詞彙，而未處理所選取的詞彙內容，

那麼一本依照《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1992)的詞彙標準

來挑選詞彙的教材與一本沒有依照《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1992)選取詞彙的教材，雖然詞彙數目一致，但是也難以評定他們

同為初級教材。

2. 「華語」：本論文中所謂的「華語」，在內容上亦即在台灣的「國語」，

中國大陸的「普通話」，以及香港的「普通話」和新加坡的「華文」。

詞素 複合詞 詞組詞 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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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論文中同時使用了「華語」和「漢語」兩種說法，主要原因

在於一般在使用上，在對外的漢語教學中，習慣稱為對外「華語」

教學，而在語言學的研究上，則採用「漢語」語言學。

3. 「教學語法」：何謂教學語法？它與「理論語法」(syntactic analysis)

和「教材語法」(textbook grammar)又有什麼不同？首先，我們必須

先清楚了解教學語法和其他的語法概念有何關係。各語法的對象，

是為誰服務的？必須清楚的區分出教學語法以及理論語法之間的差

異和不一樣的針對性，這樣才能針對對象的不同，不同的特性所需，

提出不同的選擇。「理論語法」(syntactic analysis)是指語言學專家從

語言學的角度，針對目標語所作的語言分析。它的目的是負責對此

語言做全面性的客觀描述，並詳細找出此語言的各種現象，讓研究

語言的人能更深入地了解一個語言的結構，甚至是其運作。理論語

法的描述是不含任何的價值判斷，沒有一個語言學家會說這一個句

構好，另一個句構不好。理論語法的目標是在於語言理論的建立，

它並非是為了一般的外語或第二語言學習者所必須接觸的。而在語

言學習日趨盛行之際，八○年代就出現了「教學語法」。教學語法

(pedagogical grammar) 適用於以教學為目的所使用的語法體系。其

對象是學習語言之人，它的目標在於協助學習者正確地使用目標

語，是學習者掌握漢語語言之手段，而非目的。教學語法並非鉅細

靡遺地去描述一個語言，而是讓學習者如何更有效且簡單地去運用

一個語言。由於受制於實際教學的條件限制，因此教學語法是局部

性的，並非全面性，而且教學語法中會將語法標準化。在這個層面

中，語言是有價值性的存在。教學語法也不是理論語法的簡化，許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多人有錯誤的觀念，認為教學語法是理論語法刪減掉某些東西而形

成。其實不然，教學語法應該是以理論語法為基礎再加上一些學習

和習得因素而形成的：

SA+X+Y+Z… =PG

SA：syntactic analysis

PG：pedagogical grammar

X：學習者

Y：第二語言習得的因素

Z：心理語言學的影響

許多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教師的語法解說有問題，而語言教師卻

又認為語法學家的研究太高調，難以在實際教學上運用。其實理論

語法與教學語法這兩個體系是相互獨立的，兩者都不必對彼此負

責。教學語法也不是理論語法的簡化版本。

理論語法與教學語法之重要性在於：語言是由語言規則及其素

材所構成的一個體系。如果我們不掌握一種語言中的規則，我們實

在難以掌握一種語言。而語法是語言規則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規

則。如果沒有一個語言規則可以依循而學習一種語言，就是得靠經

驗與模仿來學習，對於一個成年學習者來說，這種學習的效率是十

分低的。而且所花費的時間也較長。因此理論語法的貢獻在於十分

仔細地描述出一個語言的全面性，使得教材編寫者與教師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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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語言，進而加入教學相關的各項因素，之後再教予學習者。

對一個語言教師來說，我們不只要讓學習者知道「這樣」，更必須能

說出「為什麼這樣」。因此教學者本身應該多多充實一些理論方面的

知識。只有對一個語言有全面性、詳盡的了解，才能更有效地找出

適合學習者的內容與方法。

    但是教學語法的對象也不是學習者本身，它的對象主要是給語

言教學者以及教材編寫者所使用。學習者目的只是在學習運用一個

語言，並不是要鑽研這個語言時，並不需要了解背後所牽涉的複雜

理論。也因此我們又有了教材語法(Textbook grammar)，教材語法的

服務對象是外語或第二語言學習者，其目標在於協助學習者正確地

使用語言。它是將教學語法減去部份因子，這些不必要的因子是一

些我們不需要向學習者說明的內容，將這些東西刪除就是所謂的教

材語法了。學習者學習教學語法只是為了要掌握所學的語言，因此

教學語法只是他的手段，並非是目的。比方說當理論語法分析出漢

語中「了 1」與「了 2」的現象，而教學語法要再配合上語言習得的

相關理論或是頻率使用，來安排「了 1」與「了 2」在教學上的呈現

形式以及出現順序並歸納出其使用原則。而教材語法則不需要將教

學語法中所使用的理論呈現給學習者，直接將整合結果教給學習者

即可。我們不需要對學習者解釋為什麼我們在課本中先教“了 1”再

教“了 2”。但是，老師與編寫教材的人員應該要清楚知道為什麼，

也就是他們的層級應該是在教學語法上。

當我們談論語法時，應該針對對象的特性而有所區分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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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了教材語法是否就不需要語言教學的老師了呢？其實不然！因

為一本成功的教材語法課本的確是預期學習者在學習教材中，經由

語法注釋以及例句，並配合練習之後，讓學習者可以掌握漢語語法

的基本規則。但是，要學習者完全透過自學來達成這個目的，還是

很困難的。教師在課堂中的語言互動、輔助講解以及幫助學習者引

導他們練習也是整體學習中很重要的環節。

4. 論文中所使用的「語法點」(points of grammar)，並非意指「文法」

(grammar)或是「句法」(syntax)，這裡所使用的「語法點」的範圍比

起「語法」或是「句法」要來得廣義。例如：“二”VS“兩”、“幾”

VS“多少”，在漢語語言學中的句法分析上，它們並不值得注意、

分析。但是在對外華語教學中，它們卻佔了一定的地位。

1-4 研究方法

本論文選取了四套在台灣與美國較具代表性的初級華語教材，主要

是以教材蒐集的方式進行對現有初級華語教材的批判，找出既有的教材

編寫的實際問題。第一章首先先定義出何謂「初級教材」之後，便分三

個方向蒐集目前在台灣境內與美國方面對於初級華語教材的選擇。國內

部份是經由訪談台灣七大華語教學中心，以了解目前各中心最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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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華語教材為何；國外部份則分兩個方向進行，其一是根據美國

Cheng&Tsu 大型華文出版公司所提供的年度銷售資料；其二是參照由

僑委會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進行的「美國大學中

文教學環境之調查與研究」3計畫中所取得的教材使用調查資料；第二

章回顧過去學界中曾經做過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文獻，包括 Cornelius 

Kubler(顧百里)、Teng, Shou-hsin(鄧守信)、劉月華以及蔡美智四位針對

教材中語法部份的研究。第三章就針對語法教學時不論是詞彙方面或語

法方面都常被使用，但是卻鮮少受人注意的語法用語使用問題做一討

論，試圖從中找出適合於華語教學中使用的語法用語。第四章則探討目

前四套教材中語法點的選擇以及語法教學內容編寫並結合相關的研究

理論，包括頻率、漢語水平等級大綱等來進行批判與建議。試圖提出一

套適用於初級華語教材選擇的語法點，最後再對整體的教材語法編寫提

出應該注意的原則。

1-4-1 教材蒐集

    本論文中所選擇的初級教材來源有三：

    首先經由訪問台灣國內七大華語教學中心後所得的資料。根據

林雪芳(1999)所統計4目前台灣對外華語相關機構有二十一個。而此

                                                
3 本計畫乃僑務委員會所委託之專案研究計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執行。專案主持人為鄧守信教授。此計畫於 1999 年 5 月展開問卷調查，針對
美國大學中文教育相關系所發放問卷。結果扣除回函的無效問卷，共有 91 份有效
問卷，約佔全美開設中文課程之大學的 30﹪。

4 林雪芳(1999)第四頁中所列。原始資料乃整理自：u葉德明. 1996. (華語對外教學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處針對國內的調查部份，依據性質與規模，刪除一些性質特殊或規

模較小者，如美國在台協會陽明山華語學校，僅選定了其中七所華

語文教學中心：

1.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國語研習班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

3.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語言中心中文組

4. 私立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5. 國立台灣政治大學語言視聽教育中心

6. 私立淡江大學中華語文研習班

7. 私立輔仁大學語言中心

筆者藉由訪問的方式，得到了以下的資料(見表 1-1)：

中心名稱
選擇的初級教材 初級學時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國語研習班

實用視聽華語(一) 200－210 小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文教學中心

實用視聽華語(一) 200－210 小時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實用視聽華語(一) 300 小時

                                                                                                                                     
之現在與未來).《國際文教交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07. ；v世界華文教育協
進會. 1997. 《第二屆國內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會議手冊》頁 43－78。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語言中心中文組

私立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實用國語會話(一)

實用視聽華語(一)

實用華語 20 課

120－130 小時

國立台灣政治大學

語言視聽教育中心

實用視聽華語(一) 340 小時

私立淡江大學

中華語文研習班

實用視聽華語(一)

實用視聽華語(二)

660 小時

私立輔仁大學語言中心 實用國語會話(一)

實用視聽華語(一)

未定。因為多半是個
人班，因此進度由各
教師與學生自訂。

【表 1-1】 台灣境內七所華語中心初級學時、教材資料

經由上述調查，首先可以印證前面所述，各個中心對於初級的多元

定義。各中心對於整體初級課程的規劃學時，從一百二十小時到六

百小時皆有，而這也連帶影響了教材的選擇，有的如東海大學華語

中心，該中心對初級教材的選擇不只一套，而是有並列式的多樣選

擇；有些如淡江大學中華語文研習班，不同於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淡江中華語文研習班的兩套初級華語教材是階段式的，而非並列式

選擇，因此其初級所訂定的學時將近六百小時。而從以上的調查中

可以得知，目前在台灣的各大華語中心裏，為零起點學習者所安排

的教材，最被廣為使用的是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所

編纂的《實用視聽華語(一)》為主。因此，台灣地區所編寫、使用

的代表教材就以《實用視聽華語(一)》為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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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部份經由筆者電訪結果，根據美國 Cheng & Tsui 大型華文

出版公司所提供的年度銷售資料。該公司八十八年度最暢銷的兩套

初級華文教材分別是《實用漢語課本》(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by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中文聽說讀寫》(Integrated Chinese)。

    另外由僑委會進行的「美國大學中文教育資源之調查與研究」

計畫中取得的資料。此項研究是調查美國境內教授華語的大學和學

院，共發放一千八百五十二份問卷，根據回收問卷的統計結果，美

國境內所使用的中文教材共計有一百一十九種，最熱門的有以下八

本，其中七本是於美國出版，一本是在台灣出版：

1.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I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I)   29 校

2. 實用漢語課本 Level I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Level I)   26 校

3.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II(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II)   21 校

4. 實用漢語課本 Level II(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Level II)   16 校

5. 今日台灣 (Taiwan Today)   15 校(台灣出版)

6. 中文入門 (Chinese Primer)  12 校

7. 演變中的中國 (A Chinese Text for a Changing China)   10 校

8. 中國之旅 (A Trip to China)    10 校

1-4-2 教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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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三個方向所蒐集到的教材中，我們選擇了其中最受歡迎

的三本初級華語教材，包括美國方面的《中文聽說讀寫 I》(Integrated 

Chinese I)、《實用漢語課本 I》(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還有台灣

方面的《實用視聽華語(一)》。根據前面對於初級學時的定義，以上

三套華語教材中，《中文聽說讀寫》我們選擇了它的 Level I 的 Part I

和 Part II。而《實用漢語課本》我們則選擇其 Book I 為代表。除了

以上三套教材，另外再加上一本嚴棉教授所出版的《Interactions  

I&II》，會選擇《Interactions》的原因在於它算是近期出版的新教材，

並且是結合了認知心理學與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來編寫的。

1-4-3 現有教材的討論

1-4-3-1 華語教材編寫歷程5

華語教學從五○年代發展至今，隨著語言理論及語言教學理論的演

變，華語教材的編寫也經歷了許多不同的階段(趙賢州 1996)。五○年

代以前可以稱之為「語法階段」，當時盛行「文法翻譯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主要是以語法體系為主。教材中把語法規則的講解

置於首要的地位，詞彙與課文都是圍繞著語法點進行編排，此時期的教

材可以以 1958 年出版的《漢語教科書》6為代表。目前現行的對外漢語

                                                
5 這部份特別感謝口試委員顧百里老師對於教材部份提出了另外兩套本文中並未提

及的重要教材，其一為《Speak Chinese》(1948)，由 M. Gardner Tewksbury 所編寫，
而由 Yale University 所出版；其二為《Beginning Chinese reader》(1966)，由 De Francis, John
所編寫，由 Yale University 所出版。顧教授認為這兩套教材雖然年代較為久遠，但是影響
後來許多的教材編寫的基礎，因此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6 《漢語教科書》(Modern Chinese Reader). (1958)，由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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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體系是建立在 1958 年的《漢語教科書》的基礎上 (呂文華 1987)，

由此也可知此種教材編寫模式持續影響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到了六○、

七○年代，美國開始流行「視聽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也讓

教材編寫進入第二階段－－「句型結構階段」，這個階段的教材試著改

變過去由語法統帥大局的編寫方式，教材中大大地減少了語法注釋的部

份。採用了句型－課文－語法注釋三者整合的編排體例。這一類的教材

中，多半先介紹句型，再透過大量機械性的替換練習 (mechanical 

substitution drill)來進行語法知識的講解，因此此種教材的主要特點在於

給學習者提供大量豐富的語言練習材料，另一方面在 built-up drill 中，

採用了循環漸進的方法，由字到詞、從詞到短語、再從短語到句子、又

從句子到會話和敘述，讓學習者藉由記憶(memorization)與習慣養成

(habit formation)來掌握漢語的結構模式。較具代表性的教材有 1977 年

出版的《漢語課本》7以及 1980 年出版的《基礎漢語課本》8都是試圖

以此體例來進行教材編寫。之後，隨著對外華語教學越來越繁榮，華語

教學界也開始注意國外先進的語言教學理論，八○年代開始，全美外語

教學界積極倡導強化語言交際運用能力訓練的潮流，因而出現了溝通式

教學法(communicative Method)，而這股潮流也使華語教材的編寫進入

了第三階段，注意教材的實用性 (functional skill)、強調語言交際

(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教材編寫者開始重視語言的功能，發展出結

構、功能、情景三者互相結合的方式。先考慮句型與語法的難易度，再

考慮交際功能，設計出有意義的情境與練習，以這樣的過程使學習者的

                                                                                                                                     
文專修班所編，北京：時代出版社所出版。

7 《漢語課本》(1977)是由北京語言學院所編，由北京商務印書館所發行。
8 《基礎漢語課本》(1980)是由北京語言學院所編，而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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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逐漸提升。1981 年出版的《實用漢語課本》就是以這種體例

編排的代表作品。雖然這一階段開始注意語言的使用，降低語法獨秀的

教學，不過其缺點在於學習者在真實語言環境中的運用能力似乎仍未受

重視，因為主要還是以結構為綱，而功能為輔。為了修正缺點，緊接著

又出現以訓練交際能力為中心的華語教材。這類教材完全以功能為主，

突破了傳統的以字、詞和語法結構為中心的編寫模式，試圖讓學習者在

真實自然的語境中，潛移默化地得到語言結構，並增強語感，使語言規

則「內化」。因此，教材編寫者打破了由簡入繁的程序，試圖把句型在

日常生活中自然地引出。因此，雖然是入門課，只要會話中用到了複雜

的句型，也不會刻意迴避使用。學習者可能在初學階段接觸大量的常用

句型，使習得第二語言的進程大大加快，可參考代表性作品《中文入門》

9。例如：該教材在一年級第一單元第五課就介紹了「結果補語」和「可

能補語」。在第三單元第二課中就介紹了「把」字句。相較於《實用漢

語課本》，「結果補語」到 Level II 第三十八課才出現，而「把」字句則

要到 Level II 第四十七課才出現。對於只在大學學習一年中文的學習者

來說，他們可能連接觸到這些句型的機會都沒有。這一類教材亦有其缺

點，因為這種編寫雖然可以讓學習者訓練出應付一些生活場面的漢語，

但是同時因為教材中語法點並非依據一般由淺入深的原則，因此學習者

的語病較多。從功能語法興起，開始連帶影響了語言教學界的一股改革

熱潮，原有的文法翻譯法備受挑戰後，緊接著近年來十分主張應該以能

力導向為主的語言教學。而這股新思想也使得教材編寫界興起了另一股

改革呼聲。但是各階段的教材編寫似乎都太過傾向某一方面，如太偏向

                                                
9 《Chinese primer》. (1989). 由 Ta-tuan Chen 所編，而由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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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或功能。因而有人試圖結合兩者，出現了語法結構教學與語言能力

訓練相結合的華語教材。《中文聽說讀寫》在這方面可以說是邁出了新

的一步。該教材除了每一課都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情景或話題，但也在

情景話題中控制性地逐步介紹華語常用句型。

1-4-3-2 四套教材整體的整理介紹和評論

(一)實用漢語課本

    分 Book I & II，共五十課，其中 Book I 有三十課。《實用漢語課本》

在語言材料的選擇上突出了「實用」之特點，主要在於它每一課的主題

是挑選自日常生活會使用的會話。其中使用了兩個虛擬的主角，希望利

用此種方式提供較真實的語境，而且給學習者的不只是語言形式，還包

括了語用。其整體架構為 1.課文 2.生詞 3.注釋 4.語音練習與會話練習

5.語音 6.語法 7.Do you know？其基本形式還是以句型結構為主。透過

基本句型幫助學習者理解華語結構，並利用替換和擴展練習來提升學習

者的表達能力。在結構與功能之關係上，仍過分拘泥在傳統的語法教學

體系，因此功能部份實嫌薄弱。整體而言，還是以結構為主，功能僅屬

於附庸地位。這樣的做法導致了把學習者在真實語言情境中語言能力的

訓練置於從屬的配合地位。而學習者學習語言的主要目的在於使用這個

語言來表達，進行溝通。因而這種方式不免背離了學習者學習華語之基

本教學目標。

(二)中文聽說讀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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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材從它的名稱可知其目的是全面訓練學習者的聽說讀寫四項

語言技能。而它原來是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東亞系暑期班的學習者為使

用對象所編寫的教材，本書作者在編寫這本教材時，以溝通導向為基礎

理論，遵循結構與功能相結合的原則，每一課都以一個日常生活會發生

的事情為主題，試圖要從教材內容反映出一般的言談交際功能。雖然教

材中十分注意溝通導向，但是也綜合了以往的文法翻譯法、視聽教學法

以及直接教學法等多元的方式。整體架構包括了字彙、對話、notes、

補充字彙、文法、句型練習、發音練習。雖然作者在編寫時有頗多理念，

但是從其內容架構來看，《中文聽說讀寫 I》其實絕大部份仍是沿襲著

舊式以文法為基礎，加上句型練習、翻譯，真正可以說是與交際言談有

關的，大概只有它每一課的主題了。在它的第一課到第四課語法注釋

中，出現了對漢語語法的一些基本整體架構的介紹，例如：基本詞序，

並安排了有關的練習。而《中文聽說讀寫 I》共安排了九次有關詞序的

教學，第一課到第四課是中文的基本詞序；第十一課則是「話題－評論」

(topic-comment)。在《中文聽說讀寫 I》中，實際上出現了一百零八個

語法點，在這些語法點中，編者沒有出現語法用語，只有一些英文翻譯

的用語，不少語法點只用注釋的方式，例如：表示實現、完成的“了 1”；

表示經驗的“過”；表示動作狀態的持續的“著”。而《中文聽說讀寫

I》一年級出現了一百四十二個語法點，二年級出現了一百零四個語法

點，其中有四十個語法點是重複的。因為初級階段所教的基本語法，中

級階段應在內容上加深、加廣，並進行類似的語法現象的比較。

(三)實用視聽華語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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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教材主要是以溝通式教學為原則來編寫，內容一樣是以對話為

主，主題也多半以日常生活對話為主。內容中似乎沒有一個貫穿全教材

的虛擬人物。而整體的編寫方面，和其他的華語教材並沒有多大的差

異，依舊是以語法結構為主。不過，從台灣各大華語中心的調查中可以

看出這本教材在台灣頗受歡迎，幾乎是各華語中心對初級的不二選擇。

(四)Interactions I&II

這本教材可以說是第一部明確說出以認知為理論基礎所編寫的一

套教材。嚴棉教授在其中展現了他們試圖結合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的做

法。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材，內容中的多樣化是為了配合學習者的

不同個體性和學習風格。強調一切皆是有意義的學習 (meaningful 

learning)，屏除了傳統的機械式練習。語法部份不僅僅是提供語法解

釋，並且嘗試連結學習者的既有知識，因此，語法解說中包含了大量的

中英對比分析，藉此讓學習者了解漢語和英語的差異點在哪裡。教材中

許多新的嘗試確實能夠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但是，由於主要是以溝通導

向為主，而不考慮結構的問題，因此一些較難但是卻經常使用的語言結

構仍在初級裡就出現，造成初學者因為難以用既有的語法或詞彙來理解

練習，有時學習負擔過重。

1-5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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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四十多年來所累積的教材編寫歷程裏，我們看到了許多仍待改

進的地方。首先，整體上似乎缺乏全面性的考慮，另外也沒有科學化的

編排。教材的編寫有很大的成份都是依賴「經驗」。因此，造成各個教

材在生詞與語法之間的銜接性與控制量上較為薄弱。其次，以結構為主

的教材過於偏重語言的結構型式，認為有了語言能力就有了交際能力；

而以功能為主的教材就又過於偏重語言的實際運用，因而忽略了語言教

材的系統性。而每部教材中也都鮮少清楚交代此教材的教學目的、對

象、階段、時間、環境等。因此，以下我們就將針對這些問題一一做更

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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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華語教學界從七○年代就開始陸續對華語教材編寫進行研究。但

是，專門針對教材中語法編寫方面的研究卻是相當有限。本章將介紹四

位漢語語言學者過去針對教材中語法編寫的相關研究。

2-1 Cornelius Kubler (顧百里)

    Kubler(1988) 於 JCLTA 中 所發 表的 “ Chinese grammar and 

expression check list”，當時主要是為了進行一項外語人員訓練計畫下

的子研究計畫，目的是要編寫一套橫跨初級至高級具連貫性的新外語訓

練教材。當時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參考許多廣為使用的華語教材，因

此論文中的語法點的語料來源多半來自於所參考的教材中，其最終目標

是希望從中經由統計並篩選出適合各階段學習的語法點。試圖提供一套

各階段該學習或教授的語法點建議項目，除了對學習者有幫助以外，也

可以提供教學者及教材編寫者一個編寫語法點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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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百里在這項計畫中對於語法點的選擇與否，其篩選標準是以目前

漢語區仍使用的語法結構為主，從口語體到正式的書面體都包括在內。

而論文中他實際列出了三百五十一個語法點，這也就是在華語學習過程

中從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所應該學習到的語法點。他進而將這三百五十

一個語法點歸於三大階段當中，分別是初級、中級到高級，其中初級階

段包括了一百五十一個語法點；中級階段包括了一百零一個語法點；最

後高級階段則包含了九十九個語法點。初、中、高三級的分級標準為口

語程度和頻率高低，顧百里的基本假設為越是高頻的以及越是口語的語

法結構應該在初級階段就教給學習者；而高級階段的語法點應該是較不

口語的和低頻的結構。另外為了教學語法所需，他還將一些相關的語法

結構拆成更細的幾個獨立小項目，例如：語氣助詞「吧」，就細分為表

示假設語氣的「吧 1」，也有表達建議語氣的「吧 2」；另外副詞「都」、

「都不」、「不都」各拆成三個獨立的語法點。依據顧百里教授的看法是

當語法結構越小、越獨立則學習者將越容易學習。

    顧百里這篇論文不僅對於華語各階段所應該處理的語法點提出一

個清楚的建議項目，也提出了對於教學上一項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語法

的教學不是只在初級階段才需要，中、高級階段的學習者亦須要語法教

學，語法不是只有初學者所該碰觸的，中、高級也有屬於中、高級程度

的語法點。

但是，顧百里在論文中並沒有清楚地交代出對於語法點的選擇與分

級的標準，雖然他提出了以口語程度和頻率高低為標準，但判定口語與

否的標準以及頻率高低的定義為何，哪些語法點是比較口語的，哪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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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點是屬於書面的，在這篇論文中並未清楚地定義。另外，所謂的「語

法點」的定義是什麼？文中也沒有詳細說明，他僅提出界定語法點與詞

彙之間的難度相當高，因此在這項研究中，可以看出顧教授將“語法

點”的定義擴大很多，許多可能一般會歸於詞彙部份的語言單位都被歸

入了語法點中。例如：將大量的移動副詞(movable adverbs)以及一般詞

彙，如：「半」、「數詞」或是語用表達，如：「錢的說法」、「年紀的說法」

等都列入語法點中。對於這種語法點篩選方式，顧百里的解釋是：在大

多數的實際教學中，教師多半會將這些詞彙當成語法點在課堂中練習。

其次，這些被列為語法點層次的詞彙是值得學習者多加學習的；最後是

因為他認為在這整個計畫中的指導原則就是希望給予學習者最大的幫

助。

而這篇論文中，顧百里教授僅僅針對初級至高級進行初、中、高三

級的歸類，而沒有針對各階段中的語法點進行排序工作，仍可說是美中

不足之處。雖然顧百里教授這篇論文並未清楚地交代一個較為精確地篩

選和排序分級標準，但是對於教材的語法點的選擇也算是跨出了一大

步。因此在本論文第四章中將以其論文中所選擇的初級語法點為檢視初

級語法點選擇的標準之一，將所參考的四套教材中所蒐集的語法點與顧

百里所提出的初級語法點做一個比對。

2-2 劉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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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月華(1989)〈中美常用教材語法比較──兼論初級漢語教材的語

法編寫原則〉一文針對教材中語法編寫部份進行研究，文中主要是以當

時最常使用的中、美初級華語教材為研究對象做一番整理與比較，研究

中所採用的中、美常用的教材共七套，計有：《基礎漢語課本》、《實用

漢語課本》、《初級漢語課本》、《漢語教科書》、《Beginning Chinese》、

《Speak Chinese》、《Speak Mandarin》，做一系列的比較，比較項目包括

了中、美教材之間：

1. 語法點數目比較

2. 所選擇語法點的異同比較

3. 語法術語的比較

4. 語法注釋的比較

    其中前三項比較，劉月華僅對這七套教材做出系統性的整理，並沒

有針對結果作深入的探討。而文中對於最後一個項目，劉月華倒是針對

初級華語教材中語法注釋方面應該怎麼編寫提出了幾點建議。而劉月華

的這篇論文與顧百里的研究有所不同是在於，劉月華並沒有針對初級華

語教材應該安排哪些語法點和應該如何排序這方面給予建議。

    雖然前三項的比較，劉月華並未做出深入的討論，但她倒是針對了

教材中的語法部份進行了一次整體性的大規模整理和研究。而從中也隱

約可見多數教材的不一致現象。當中也提出了一些語法編寫所會面臨的

基本問題。首先，語法點該怎麼定義，因為各家教材語法點數目與選擇

之所以差異如此大，主要原因也在於對於何謂語法點的定義不清。「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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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身高、年齡、體重」這一類表達形式到底算不算是個語法點？語法點

選擇之後，一個語法點的細部分類到底要多仔細呢？雖然劉月華在文中

提出了這些具爭議性的現象與問題，但她並沒有進一步針對這些現象提

出其觀察和解決之道。

2-3 Teng Shou-Hsin (鄧守信)

    Teng(1997)的“Towards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為華語

教學界中帶來了教學語法這個觀念。這篇論文中並非專門針對哪一部教

材提出批判與研究，而是利用教學語法的觀點來看華語教學中的語法部

份該如何教授。其中所討論的內容包含了：

1. 教學語法該如何與教學及教材結合

2. 語法術語的使用問題

3. 在語法點的編寫上該注意什麼，以及原則為何

4. 在選擇語法點之後，應該如何為其排序

    鄧守信的這篇論文中，一開始就提出了華語教師即使目前有教材可

以作為教學的輔助，但是依然會面臨「要教什麼句型？」以及「什麼時

候該教這些句型？」的難題。鄧也提出以往的教材編寫都是編寫者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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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經驗來編寫，也因此造成了一些困擾。所以他希望帶入教學語法的觀

念，來作為選擇、排序或是編寫教材中語法點時的一些可供檢視的參考

標準，並且實際搭配《實用漢語課本》為檢視對象來舉例。針對目前教

材中語法部份在編寫過程常犯的一些錯誤進行指正，當然其中也對於該

怎麼選擇語法點以及該怎麼為語法點排序提出了一個可以作為參考標

準的架構。雖然他提出了相當重要的觀點，但是篇幅仍小，並沒有全面

性地深入探討。

2-4 蔡美智 10

蔡美智(2000)也發表了一篇〈基礎華語教材語法項的選擇和排

序〉，蔡美智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針對三套台灣地區所製作的華語教

材，從教材中進行語法點的採集，然後再予以箇中比較。比較項目包括

了：

1. 語法項的選擇

2. 語法項的排序

蔡美智在這篇論文中，對於所選擇的三套教材進行了十分仔細地比

較與整理，但是最大的缺憾在於這論文中也僅是整理出三套教材所含括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的語法內容，以及這三套教材的語法點的排序為何。另外，文中並沒有

進一步提出一套初級華語教材到底該選擇什麼語法點、到底該怎麼為這

些所選的語法點進行排序。雖然，論文中蔡美智提出了對語法點的選擇

和排序所應該依循的三項標準原則：

1. 典型

2. 基本

3. 實用

    但是所謂的典型、基本以及實用的定義是什麼，蔡美智在文中並沒

有做詳細的說明，到底哪些結構算是簡單的結構；哪些結構可以說是複

雜的結構，標準為何？蔡都沒有提出詳細的交代。

    排序方面，蔡美智除了針對三套教材的基本排序提出整理的結果，

還進行相關問題的討論。但是，這些教材本身就是缺乏科學化的理論所

編寫的，多半是依據編者各自的主觀經驗，因此到底整理出來的這個結

果是好或不好，蔡美智並沒有再套用一個較具科學性的理論實證，因此

以這個整理結果為基礎來進行討論，其結果必有其爭議性存在。

2-5 小結

                                                                                                                                     
10 蔡美智小姐目前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兼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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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大致回顧了以往針對教材中語法部份編寫的相關研究。上
述四位的相關討論中，都是從既有的教材中，取得文法項目，進行選擇
或是排序的整理與討論。

但是，這裡所面臨的問題就是，現有不論早期或是晚期、不論暢銷
與否的教材多半都沒有理論依據，幾乎都是依照編寫者自己的教學經驗
得來。因此綜觀目前多數教材，語法點的選擇與排序都相當不一致，而
這些相關研究多半由現有教材來取得資料，再以教材中所取得的資料為
基礎提出應有的選擇與排序為何，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有很大的問題，主
要的原因在於分析是建構於一個有爭議的基礎上。雖然，多半的人都提
出應該有什麼樣的標準來檢視教材的語法點，或是應該依據哪些因素來
為語法點進行排序，亦或是該怎麼做來編寫一個好的語法點說明。不
過，這些標準都沒有具體定義，或是此定義的標準該怎麼遵循。所以，
造成了空有這些標準，但是編寫者卻難以有效地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實際
編寫上，結果還是各憑本事來編寫教材中的語法部份。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來看，在整個華語教學的研究領域中，多半都仍

較重視語法結構本身的分析、說明，而忽略了一些與其相關的或是更基

本的問題，例如：初級語法點的選擇、初級語法點的排序，甚至是編寫

時的一些語法術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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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教學語法的角度審視華
語教材語法用語的使用

3-1 前言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以教學語法的角度來檢視目前初級華語教

材中語法用語(grammatical terminology)的使用，包括了詞類(parts of 

speech)部份。希望藉由這次有系統的檢視與分析，能為華語教材提供

一套語法用語的建議體系。

目前多數的對外華語教材中，都會出現標示教材中，為了解釋語法

現象或是詞彙而使用的語法用語縮略表(abbreviations of grammatical 

terms)。尤其在初級與中級的華語教材中，由於傳統華語教學又特別注

重語法講授，因此大量使用了語法用語。雖然在教學上，減少語法用語

的使用是許多教學者既有的共識，王力(1957)曾說“通過語法講授把學

習者帶到語言實踐中去，不應該引導學習者們把注意力都放在語法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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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類上去。”另外朱德熙(1982)也認為“語法教學的目的是為了說明

語法規律，語法規律比語法用語重要得多”。但是，教材中語法用語的

使用似乎已是在所難免。

首先先來了解一下為什麼教學中須要語法用語？因為當我們在教

授語法時，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習者可以使用目標語造出一個合乎目

標語語法的句子。因此，這些語法用語經常在詞彙教學或語法分析時拿

來說明使用。就因如此，即使部份華語教師認為詞類的教學對於學習者

並不重要，不過，張(2000)仍提出：“要學好第二語言，學習者應該培

養出自我分析的能力，而詞類的概念正是理解句子基本架構的方式。”

而 John Sinclair(1990)也曾提到，他在解說文法時，不會避免使用一些

較為常見的語法用語，例如：主語(subject)、賓語(object)、過去式(pst 

tense)、現在式(present tense)等，但是會將新的用語使用量儘可能降低。

因此這些語法用語到底要如何用、用哪些，勢必成為一個值得華語教學

界研究的問題。

在教材中的語法用語，有一大部份是屬於詞類用語。在漢語語言學

界中，現代漢語的詞類問題一直就是一個棘手，但卻又十分重要的議

題。語言學界劃分詞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進行語法分析。而和詞類有

關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有兩種，其一是：詞類的劃分目的為何？其二是：

劃分詞類的標準問題。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教材中詞類的選擇使用

上。

許多教材經常直接把語言學界中所使用的詞類項目和語法用語，直

接套上教材中使用，但是在純理論探討與實際教學之間，還是會因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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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純理論語法的對象是語言學家，其目的是

對一個語言作全面性的描述，以建立語言理論；但是實際教學中，我們

的對象是外語學習者，目的是幫助他們正確使用目的語。另外，教材編

寫者也會因為教學所需而有許多自創的語法用語。因此，目前對外華語

教材中，繁雜不一的語法用語比比皆是。不論我們是要將語言學界所使

用的語法用語引入對外華語教學教材中，或是因應教學所需而必須創出

新的用語，我們都勢必得以學習者為中心作一些調整或考量，找出哪些

才是真正適合且能幫助這些外籍學習者的語法用語。除了上述的理論問

題，尚有一些實際使用的具體問題，例如：兼類問題、用語名稱問題以

及大、小類的分類數量問題，這些也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以下我們將先從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回顧與討論，並且一一分析四

套教材中所使用的語法用語項目，再針對現行採用的語法用語從教學語

法的觀點加以探討，找出適用於初級華語教材中的語法用語為何。

3-2 教材語法用語的相關研究

3-2-1 Teng Shou-Hsin 鄧守信(1990)

Teng(1990)曾以教學語法的角度來討論漢語教學的語法用語。鄧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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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Speak Mandarin》、《Practical Chinese Reader》兩套在美國廣為使用

的初級華語教材中所包括的語法用語做一個整理和比較，並且從教學語

法的觀點，對兩套教材的語法用語進行批判，進而提出一套經修正過後

的語法用語系統，共計有二十三個語法用語項(見表 3-1)11。

鄧此時也提出在建構語法用語體系時，應該使用混合式的框架

(mixed framework)，也就是融合了「語法框架」(specifically-syntactic

framework)以及「語義框架」(specifically-semantic framework)兩大系統，

使得用語的語法功能得以與其語義內涵相結合，讓學習者的學習較為容

易。例如：「嗎」，與其告訴學習者「嗎」是“助詞”(particle)，不如告

訴他“疑問語氣助詞”(question particle)，不僅表現出「嗎」的語法功

能也反應出其表達“疑問”的意義，對於學習者在學習使用與記憶上都

較有幫助。

3-2-2 張莉萍(2000)

張(2000)也針對早期與近期所出版的四套華語教材，包括：早期的

《國語會話》系列、近年出版的《視聽華語》系列、《中文初級閱讀》、

《Interactions I&II》進行了比對和整理。從她的整理可以明顯地看出連

華語教學界本身對於語法用語都沒有一個統一的使用標準。張也針對教

材中的語法用語經常出現的一些歧異現象加以探討。

                                                
11 表 3-1 中所列出的語法用語是筆者將鄧(1990)文中的敘述作一整理之後，所列出

的建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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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張試圖要結合華語教學界以及語言學界的

語法用語，進而嘗試建立兩個領域之間的一座橋樑，希望藉以達到兩個

領域的相互溝通。根據這些立場她也提出了一套語法用語的建議，共計

有三十四個語法用語項。

鄧(1990)建議的語法用語 張(2000)建議的語法用語

Adverb Adverb

Aspect Particle Aspect

─ ─ Attributive

Auxiliary Verb Auxiliary Verb

Bound Form Bound Form

Conjunction Conjunction

Determiner Determiner

─ ─ Direct Object

Functive Verb ─ ─

Interjection Interjection

─ ─ Idiomatic Expression

─ ─ Indirect Object

Localizer Localizer

─ ─ Literary use

Measure word Measure word

Modal Particle ─ ─

Noun Noun

Noun Phrase Noun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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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Number

─ ─ Object

─ ─ Particle

Prefix ─ ─

Pronoun Pronoun

─ ─ Preposition Phrase

Preposition Preposition

─ ─ Post Verb

Place Word Place Word

Question Word Question Word

─ ─ Resultative Ending

─ ─ Resultative Verb

─ ─ Sentence

Structural Particle ─ ─

Subject

Suffix ─ ─

Stative Verb Stative Verb

Time Word Time Word

─ ─ Verb

─ ─ Verb-Object

─ ─ Verbal Phrase

【表 3-1】 鄧(1990)與張(2000)對語法用語的建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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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小結

從鄧(1990)和張(2000)的建議系統中可以看出，語法用語大多還是

以語法功能12為取向，能夠兼顧語義屬性13的用語仍佔少數。兩者對於

教材中到底該用哪些語法用語也有不同的建議。就數目量來看，鄧的建

議系統中有二十三個項目，張的系統中有三十四個，兩人的差異有十一

個項目。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張的體系中，包括了較多屬於語法功

能(syntactic function)類別的語法用語，如：主語(subject)、賓語(object)

等，這些在鄧的體系中，幾乎沒有出現。而鄧所主張的語法用語系統雖

然數目上比較少，但是，鄧的分類卻比較細。許多在張的體系中的大類，

例如：動詞類(verb)，或是助詞類(particle)，來到鄧的架構中，就被再

細分出其次分類。如：“助詞”就再往下細分為三個小類：動態助詞

(aspect particle)、語氣助詞 (modal particle)以及結構助詞 (structural 

particle)。

3-3 初級華語教材中語法用語的使用現況

                                                
12 所謂的“語法功能”指的就是如：主語、賓語這一類的語法用語，表現出一個詞

彙在句子中所擔負的功能是什麼。
13 語義屬性就是指時間詞(time word)、疑問詞(question word)這一類的語法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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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華語教材中的語法用語

從上述我們了解了學界曾經對於語法用語所作的研究，以下我們就

開始實際來一一觀察本論文中所選擇的四套初級華語教材，其中語法用

語的使用是什麼樣的情形。這裡語法用語的來源是蒐集自各教材中的語

法用語縮略語表(abbreviations of grammatical terms)，這些語法縮略語都

是教材中，一些語法用語的縮略形式，主要用於生詞表或是語法注釋

中。目前的教材中，幾乎都包括了語法縮略語表，而且呈現的形式也大

同小異，主要都是以中文或是英語的縮略形式配合完整的中、英語用語

翻譯。四套教材的呈現形式如下(見表 3-2)：

中文縮略 中文全名稱 漢語拼音 英語縮略 英語名稱

實用漢語課本

名

專名

名詞

專有名詞

m0ngc0

zhu1ny#u 
m0ngc0

Noun

Proper name

中文聽說讀寫

Adj.

Adv.

Adjective

Adverb

實用視聽華語(一)

A

AV

Adverb

Auxiliary 
Verb

Interaction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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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

副詞

x0ngr@ngc0

f*c0

Adj.

Adv.

Adjective

Adverb

【表 3-2】 各教材中語法用語的呈現形式

從表 3-2 中可以看到四套教材中，大體都使用差不多的呈現方式，

但是，卻沒有一套教材針對各個語法用語的意義做出說明或舉例解釋。

多半的教材編寫者都認為只要有英語的對應就可以讓學習者，尤其是以

英語為母語者了解其意義。但是，根據鄧曾經提過14，在實際教學過程

中，還是會發現有一大部份的學習者，沒有辦法正確了解這些出現在生

詞表或文法分析中的語法縮略語的意義及用法為何。就如同以中文為母

語的人，如果未經學習，並不能了解中文也是有文法存在的，而對於這

些人來說，更別提讓他們一見到「主語」、「介詞」等語法用語就能夠了

解這些用語的含意與功能是什麼。John Sinclair(1990)提出雖然我們可以

在教材中使用較為大家所熟知的語法用語，不過，應該在教材中整理並

提供學習者一個語法用語的索引15，在索引中詳細地說明此用語的意

義，舉出例子，並且將其在句子中的功能交代清楚。因此在教材中，編

寫者應該針對不論是詞彙表中或是文法分析時所列出的語法用語，整理

出一份索引，在教材中進行相關的說明、解釋。

整理出四套教材的縮略語表之後，針對各教材所提出的語法用語，

                                                
14 鄧守信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漢語語法學”課堂中曾經提及。
15 例如在《English Grammar》(1990)中，John Sinclair 針對”Auxiliary Verb” 在索引

中提出了以下的解釋：“one of the verb “be”, “have” and “do”, when they are used 
with a main verb to form tenses, negatives, questions and so on.  Also called auxiliary.  
Modals are also auxiliary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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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到了以下的結果，見表 3-3(表 3-3 中所列出的所有語法用語，不

論是縮略形式或是對應的英語名稱皆是取自於這四套教材中，並非由筆

者所創或使用)：

實用漢語課本 中文聽說讀寫 實用視聽華語 Interactions 對應的英文

名詞 N N N Noun

L Loc Localizer

數詞 Nu NU No

Numeral(PCR)

Numerals(IC16)

Number(AV/Interactions)

量詞 M M M Measure word

代詞 Pr PN Pron Pronoun

動詞 V V V Verb

形容詞 Adj. Adj. Adjective

副詞 Adv. A Adv Adverb

介詞 Prep P(rep) Preposition

連詞 Conj. CONJ Conj Conjunction

結構助詞 Aspect particle

動態助詞 Structural particle

語氣助詞

P P Part

Modal particle

嘆詞 Interj Inter Interjection

象聲詞 Ono Onomatopoeia

                                                
16 IC 在這裡是代表《中文聽說讀寫》(Integrated Chinese)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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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AV AuxV Auxiliary verb

專有名詞 PN Proper noun

能願動詞 Optative verb

詞頭 Pref Prefix

詞尾 Suf Suffix

CE Common expression

coll Colloquialism

Exc Exclamation

NP NP NP Noun phrase

QP QP Question particle

QPr Question pronoun

QW QW Question word

T TW TW Time word

VC verb plus complement

VO VO VO
Verb plus Object(IC)

Verb object 
compound(AV/Interactions)

BF (Unclassified) bound 
form

CV CV Coverb

DC Directional compound

DEM Dem
Demonstrative 
pronoun(AV)

Demonstrative(Interactions

IE IE Idiomatic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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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MA Movable adverb

O O Object

PW Place Place word

RC Resultative compound

RE Resultative ending

S S Subject

SV SV Stative verb

VP Verb phrase

Asp Aspect suffix

Comp Complement

Det Determinative

EV Equative verb

MTA Movable time adverb

Neg Negative

Od/Oi Direct/indirect object

Poss Possessive

PP Prepositional phrase

Prog Progressive suffix

RV Resultative verb

RE Resultative verb 
ending

SN Surname

【表 3-3】 各教材中語法用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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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實用漢語課本》的分類架構

相較於其他教材，《實用漢語課本》的語法用語僅呈現出十八項，

看似幾乎沒有任何語法用語使用。而它的分類和呂叔湘(1980)的分類架

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絕大多數是以語法來分類的。較特別的是《實用

漢語課本》的呈現方面，教材前面部份的說明中，並沒有出現語法用語

縮略表的標示，而是到了第十二課的語法說明部份才出現語法用語縮略

表。不過第十二課以前，並沒有因此而減少語法用語的使用，使用依舊

相當地頻繁。而如此少量的語法用語，是否也意味這套教材中編者努力

降低語法用語的使用量呢？根據筆者的觀察，並不是如此，在文法解釋

中，還是大量使用了語法用語。甚至，大量出現一些未在縮略表中呈現

的語法用語，例如：謂語(predicate)、主語(subject)、處所詞(position word)

等。

相較於呂叔湘(1980)的架構，它少了「方位詞」(locative)，在《實

用漢語課本》中，方位詞被列入名詞之內，在本教材中，方位詞幾乎都

加上詞尾“邊”，形成一個名詞形式。在第二十二課的語法解釋中出現

了處所詞(position words) 這個用語，就是代表“上邊、下邊、裡邊、

外邊”，而且直接將它們歸入名詞體系裡。雖然在第二十三課的課文中

出現了“我在家裡”與“我們去城外”，這些屬於「一般名詞」加上「方

位詞」而形成處所詞的用法，但是語法部份都沒有針對這種語法現象再

加以說明，對於初級學習者來說，容易讓他們混淆。由於方位詞和其他

的名詞在語義上有明顯的差異性，再加上語法形式與功能也不同，它主

要是一種後置詞，前面和名詞成份結合的能力很強，並可以加上介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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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介詞詞組，在句子中經常擔任定語的角色。因此，應該可以單獨列出

一項，對於一些語法現象的解釋應該會較為清楚、容易。

《實用漢語課本》也比呂叔湘的架構多出了以下四個語法用語：專

有名詞、能願動詞、詞頭、詞尾。首先，專有名詞的出現，依教學語法

的角度來說，似乎沒有必要出現這個類別，因為它對於教學上並沒有多

大助益。它只是標示出一個名詞詞彙在語義上有特指性，但是就語法功

能上，和一般名詞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僅就意義上的特指性就單獨再分

出一類，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而「詞頭」、「詞尾」的使用探討請見

本論文 3-4-2。

3-3-1-2《中文聽說讀寫》的分類架構

《中文聽說讀寫》共計出現了二十三個語法用語項目，相較於呂叔

湘的架構，它也缺少「方位詞」的存在。並且還另外多出了八項語法用

語，分別是 common expression、colloquialism、exclamation、question 

particle、question pronoun、time word、verb plus complement、verb plus 

object。

從以上的分類類別中可以看出，《中文聽說讀寫》明顯地是一個混

合式的架構，不再僅僅依賴語法類別來分類，開始多出了一些由語義屬

性而形成的用語，例如：疑問代詞(question pronoun)、時間詞(time 

word)。而針對當中所多出的八項語法用語，我們將在以下幾節中，一

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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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來看「common expression」17這一類，筆者認為「common 

expression」在教學上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只是將一般的語用表達整理

出來，再歸入語法用語的一種，例如：你好、貴姓、再見。這些都是在

課文中就可以處理的內容，實在沒有必要在語法用語多列出這一個項

目，增加學習者的負擔。另外，所謂的“common”定義是什麼，何謂

common expression，是以使用多寡的頻率，還是以字數的多少？教材中

也沒有明確的說明，這一類就層次上來說，也不屬於語法層次的。因此

這一項語法用語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有了所謂的「common expression」

反而使許多教材編寫者或是教學者將許多短語歸為“ common 

expression”，例如：“還好”、“歡迎”等，如果「還好」算是“common 

expression”，那麼「還可以」、「還不錯」、「還行」等是不是也得歸於

此類呢？這種做法除了造成類別含量的龐大負擔以外，也會讓學習者學

習得太過於零散。

另外，《中文聽說讀寫》對於“這”、“那”… 皆列入代詞(pronoun)

的類別中，這是頗令人質疑的方式。主要的原因在於「指示詞」與「代

詞」的確在某部份詞彙出現了重疊的現象，如“這”、“那”，既可以

為代詞，又具有指示功能。但是它們各自出現的語法環境十分不同。例

如：“這”、“那”在“這是誰的？”、“那是我哥哥。”中，毫無疑

問地是屬於「代詞」，代替某些事物，經常用作主語；但是當“這”、

“那”出現在“這個是誰的？”、“那間房子是我的。”中，就是屬於

「指示詞」，非常明顯的是兩者擁有不同的語法環境。“這、哪”當代

                                                
17這裡因為僅討論《中文聽說讀寫》，因此只出現本教材所使用的 ”common 

expression”，而未提及”idiomatic”或是”idiomatic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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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時，可以單獨成為主語或賓語，但是作為指示詞則可以後接數量詞或

是名詞以形成主語或賓語。在《中文聽說讀寫》第二課課文中就同時出

現了“這是我爸爸？”、“這個男孩子是誰？”兩個句子。雖然呂叔湘

(1980)所提出的語法用語是將指示詞和代詞結合為「指代詞」，但筆者

認為將指示功能的「這」與代詞功能的「這」兩者都歸於同一類「代詞」

中，容易使學習者混淆以為所謂的代詞還會有兩種不同的語言環境，因

此應該區分出兩類：一為「指示詞」，另一為「代詞」是比較健全的分

類。而「代詞」在理論語法領域或許多語法書中還區分成許多的小類，

劉月華(1983)就認為代詞可以再分為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

特殊代詞四個次分類。但是由於他們在語法功能與環境上並沒有很大的

差異，主要是在語義上有指稱的不同，因此不需要再為語義上的差異而

多做次分類，所以像「疑問代詞」(question pronoun)的出現實屬多餘，

因為它除了意義上是用來表示疑問之外，它與一般名詞的使用環境並沒

有太大的差異，因此沒有多分出一類的必要。而且這種語義的差異性是

學習者可以直接透過意義的對照就能了解的，也可以避免增加學習者的

負擔。

第三，時間詞(time word)由於在語義上主要有兩種語義概念，一為

表示時點(time when)，例如：2000 年、昨天晚上；一為表示時段(time 

duration)，例如：一個晚上、二分鐘。再加上它的語法功能和一般名詞

並不完全相同，一般名詞最主要的語法功能是充任句子的主語、賓語，

其次為定語，較少作狀語。但是時間詞時常充任副詞作用。在句子中，

除了可以當主語、賓語之外，經常還可以充當狀語、補語、定語等，因

此有其必要自成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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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verb plus complement：進來、回來。利用 verb plus complement

來說明漢語趨向動詞的現象，但是其實這一類動詞在初級時，最多只會

碰到“來”和“去”，所以是否有必要為了兩個趨向動詞就單獨列出一

個類別呢？如果我們直接在“來”和“去”的語法點中說明，它們除了

當動詞之外，還可以在前面直接接上具有方向性的動詞，來說明動詞的

方向性是朝內(inward)或是朝外(outward)。但是在實際的教學中，verb 

plus complement 的確可以說明這一種動詞，只是如果在語法用語的使

用上將 complement改成directional complement(趨向補語)應該會比只有

單用「補語」(complement)好，因為首先，「來／去」這一類的補語結

構主要就是用來表示人或事物動作的趨向，而且補語並不僅僅只有「來

／去」這類的趨向補語還有許多的補語形式。例如：結果補語、程度補

語等都是初級就會出現的語法結構，所以既然要使用語法用語來解釋，

就不應該太過籠統。

第五，verb plus object18：這一類包括了“吃飯、打球、唱歌、跳舞、

看書、請客、聊天、回家、打工、打電話、開會、有空、幫忙、說話、

寫字、上課、起床、洗澡、付錢、下雨、下車、走路”在 verb plus object

所列的詞彙中，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幫忙、下車、下雨等”相較於“打

電話、說話、寫字”，所謂的“忙、雨”並不能真正算是一個賓語

                                                
18 這部份感謝顧百里老師在口試的時候提出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空間。根據顧老師

多年來豐富的教學經驗與其本身亦是以華語為外語學習者的身分，他認為 verb 
plus object，對於外籍學習者來說，真的能夠清楚為他們釐清一些詞彙的使用差
異。而這裡筆者是以一個母語者的語感認為部份 VO 如：“吃飯”，與“下雨”、
“幫忙”是不太相同的，因而提出應該將這兩類劃分開來。不過，依據筆者本身
的教學經驗來說，VO 的確能幫助部份學習者較為容易去釐清如“幫忙”、 “幫
助”兩者的差異。因此筆者認為華語教師在學習者真的無法弄清楚這類“可分離
的”動詞，也不必絕對地排除這類說明方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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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因此將這些與“打電話”、“寫字”置於同一類中，並不夠

精確。但是如果我們不說明這種情形的話，像“幫忙”與“幫助”，在

英語的解釋中都是“to help”，並沒有差異，因此學習者會出現“我幫

他助”這一類的病句。所以，確實有必要加以區分“幫忙”這一類動詞

的特殊性。目前華語教學界中幾乎各教材都大量使用 VO，因為它確實

能在教學中清楚反應“幫忙”和“幫助”這一類動詞的差異，學習者的

反應也不差。因此雖然有盲點存在，但是多數的華語老師在教學上還是

經常寧願選擇使用 VO 來解釋、區分這一類動詞的特殊性。筆者認為關

於這一類動詞，如果可以加上一個動詞下的次屬性來說明這類動詞的

“可分離性”，告訴學習者這一類動詞是可以分離的，也就是“幫忙”

是可以分離，中間可以插入其他的成份，例如：“我幫他一個忙。”、

“他幫了我很大的忙。”但是“幫助”則必須視為一體。這樣就不會造

成“幫忙”與“吃飯”明明有差異但是卻都要歸於同一個類別之中。而

一般的 VO 動詞如：“吃飯、打電話”其實可以以一般的及物動詞，例

如：「吃」、「打」加上賓語來處理，這樣就可以減少 VO 這一個語法用

語的使用。

最後一點是「熟語」(idiomatic expression)。「熟語」在全部教材中

僅出現了兩項：“好好兒”、“倆”，不僅包括的成員稀少，而且以其

意義來看並非屬於熟語，再者這種用語和語法實在沒有任何關係，因此

毋需列出這個用語。

3-3-1-3《實用視聽華語(一)》的分類架構

《實用視聽華語(一)》共出現了二十七項語法用語，相較於呂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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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實用視聽華語(一)》的架構減少了形容詞、介詞、嘆詞與象

聲詞的使用，但是多了 question word、time word、verb object compound、

bound form、coverb、directional compound、demonstrative pronoun、

idiomatic expression、movable adverb、object、place word、resultative 

compound、resultative ending、subject、stative verb 共計十五項。「Bound 

form」討論請見本論文 3-4-2；而「coverb」請見論文 3-5-4。

3-3-1-4《Interactions》的分類架構

相較於其他三套教材，《Interactions》是使用語法用語項目最多的

一套，高達四十一項。依照呂叔湘的架構來看，嚴棉教授所採用的架構

除了少了象聲詞之外，其餘都包括於其中。而且還另外多出了其他二十

八項，其中較值得討論的是在此教材中不只使用了「狀態動詞」，還同

時使用了「形容詞」，也就是它區分了形容詞與狀態動詞兩種，但是最

大的缺點在於教材中對於這兩類並沒有任何說明，學習者雖然可能知道

形容詞(adjective)為何，但是對於狀態動詞是陌生的，甚至不知道兩者

有什麼差別。例如：“高”、“大”、“小”一般我們都會將它們歸於

同一個類別中，不是「形容詞」就是「狀態動詞」。但是在《Interactions》

中它把“大”和“小”歸於「狀態動詞」中，但是“高”卻是屬於「形

容詞」。如此歸類的理由為何，在整套教材中並無著墨。對於狀態動詞

與形容詞的討論請見 3-5-2。

另外，《實用視聽華語 (一 )》中以 coverb (輔動詞 ) 19取代了

                                                
19 《實用視聽華語(一)》中的語法用語僅提供英文形式，為了論文中討論方便，筆

者在此是採用了《漢語語法》黃宣範(1983)中譯本中對於 coverb 所提出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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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sition(介詞)的使用，但是《Interactions》中卻同時使用了 coverb (輔

動詞 )和 preposition (介詞 )，同樣地也沒有任何的說明。而對於

「preposition」與「coverb」的使用討論請見 3-5-4。

在《Interactions》中，它將“這”、“那”、“哪”歸於「限定詞」

(determinative) ，但是將“這些”、“那些”歸入「指示詞」

(demonstrative)。筆者認為《Interactions》區分出了指示詞與限定詞兩

類，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其實，可以將“這”、“那”、“這些”、“那

些”都歸於同一類下面即可。在 John Sinclair(1990)中主要是將

“this”、“that”、“these”、“those”歸入指示詞的範圍，所以這

裡其實只要使用一個項目即可。

3-3-1-5 小結

    綜合上述可見僅僅四套教材，語法用語的使用卻出現了如此大的差

異，不僅在數量上，也在用語名稱上。同樣的概念與功能，有人選擇了

idiomatic expression，有人卻選擇了使用 common expression。或是同樣

的一個大類，如：“助詞”就細分成不同的小類。另外甚至是相同的縮

略形式，例如：「RE」在不同教材中，代表了不一樣的意義。就用語的

使用方面來說，一個語法用語，如“助動詞”不論是出現縮略形式

(Auxiliary Verb)或是中譯形式(助動詞)，對學習者來說都是沒有任何的

學習意義。我們應該多一些說明，例如：助動詞－說明其功能為何，並

且語法環境或限制是什麼。而且一個詞的屬性(動詞、名詞)和功能(主

                                                                                                                                     
因此輔動詞並非為教材中所用，也不是所謂的 auxiliary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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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謂語)等往往得依據這個詞在句子中的位置才能夠確定。而多功能

的意義在於詞性與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而且，漢語

中，詞不必多加任何變化形態便能充當不同的主語、補語、定語、狀語

等等，甚至充當謂語。因此給學習者適當的訓練與資訊才能有助於他們

未來自行分析所用。

3-3-2 教材中語法用語使用的缺失

根據上節中所整理出來的資料，可以看出目前教材中，有相當大的

歧異存在。首先，我們可以看出各套教材所選擇的語法用語總數都不盡

相同。《實用漢語課本》和其他三套教材相比，是四套教材中語法用語

使用數最少的，僅有十八項，幾乎沒有什麼語法用語的使用。而次於它

的就是《中文聽說讀寫》，共有二十三項；接下來就是《實用視聽華語

一》，共有二十七項語法用語的使用；《Interactions》是四套教材中，語

法用語使用最多的，一共包括了四十一項。從以上各套教材中所包括的

語法用語數目所呈現的差異，就可以知道各個教材的語法用語選擇與使

用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實用視聽華語》、《Interactions》這兩套教

材中使用了狀態動詞(stative Verbs)這一個語法用語，但是《實用漢語課

本》與《中文聽說讀寫》認為這只不過是形容詞(adjective)罷了。而

《Interactions》甚至是狀態動詞(stative verb)與形容詞(adjective)並存，

對於學習者來說很容易造成誤解與混淆。

其次，就編寫形式來看，目前的教材中都僅列出語法用語的英文名

稱和其縮略形式，放入縮略表中(參照表 3-2 所列出四套教材的詞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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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但沒有任何一本教材就語法用語的意義與使用做出任何的說明

與解釋。僅有《實用漢語課本》和《Interactions》，除了英文形式，還

加入了中文的對譯表。但是，雖然有中文對譯表，一般來說初級階段的

學習者並沒有能力吸收這類中文，因此，此語法用語表的說明對象是

誰，目標並不明確。另外，如果學習者沒有專業語言學背景或是他不曾

學習過任何外語經驗時，這樣的用語列表必定也使學習者難以了解與接

受。

第三：四套教材中，在教材的句法分析部份，都加入了「主題」(topic)

這麼一個概念與用語，但是在用語表中卻未見任何說明。所謂的「主題」

到底是什麼樣的意義呢？有些教材將「飯，我吃過了」這樣的句子解釋

為賓語提前，而也有些學者如：劉月華認為此為主謂謂語句。這些學習

者是來學習如何使用漢語的，並不是來學習語法理論的。因此在語法教

學時，最好避開這些具爭議性的問題，華語教學界應該在語言學的爭論

之外再另外找出一條教學途徑。筆者認為就這一個語法點來說，可以使

用「主題句」這樣的概念讓學習者學習。在國外，有些教漢語存在句就

不分析什麼主語、賓語，教學者只告訴學習者這一類句子的前面是一個

表示處所或是時間的成份，中間是一個表示存在或是表示某種方式的動

詞，來說明存在的事物。重點在於對於語法用語的介紹，並不是僅針對

詞彙表中的語法用語為主。一般在語法解釋部份的一些語法用語也應該

在語法用語表中加以介紹。例如：雖然「主題」並不是詞彙表中會列出

的語法用語，但是，在教材中應該在索引中出現所有的語法用語的定義

解釋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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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關於「語法用語」

3-4-1 語法用語的分類

綜合上述四套教材的所有語法用語中，我們可以大致將它們歸結出

五大類20：

1. 構詞類(morphology)：這一類包括了 bound form、localizer、

prefix、suffix

2. 語法詞類(syntactic categories)：noun、verb 之類。

3. 語法功能類(syntactic function)：屬於詞的內部結構，或是在句

子中的功能，包括：subject、object 等。

4. 語義分類(semantic categories)：以語義來分類，這裡所謂的語

義，所表示的是一個語法用語，從用語本身就可以了解用語的

表達意義，例如：「疑問詞」，從這個用語就可以知道此詞彙的

語義是表疑問。這類用語包括：QW、TW 等。

5. 其他類(others)：主要是一些無法歸於以上四類者，就將它們列

入第五類，例如：common expression, Colloquialism 等這些不屬

於語法層次的用語。

                                                
20 這五大類的分類，主要是參照了鄧 1990 和張 2000 當中的分類形式，加以綜合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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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構詞類(Morphology)

這一類共計有：方位詞(localizer)、黏著形式(bound form)、詞頭

(prefix)、詞尾(suffix)、體貌詞尾(aspect suffix)、進行式詞尾(progressive 

suffix)六項的出現，就語言學的架構層次來說，它們應該是屬於構詞學

(morphology)的層次，並不應該在語法層次中出現的。但是誠如我們上

述所言，教學語法可以是一個混合式的架構，不必拘泥在某一個層次

中。而且，詞綴的確是漢語的一個特殊現象，在語法層次中，並沒有任

何的語法範疇可以說明漢語的這個特性。因此「詞頭」與「詞尾」這兩

個語法用語的使用，可以很明確地讓學習者了解到漢語的詞綴特性，所

以以教學語法的角度來看，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是當中有一個語法

用語「bound」似乎可以涵蓋「詞頭」、「詞尾」兩個語法用語所代表的

意義，例如：詞頭(prefix)，我們可以利用「向左依附」(bound to left)

來取代；而詞尾(suffix)，我們可以利用「向右依附」(bound to right)來

替代，這樣既可以表達意義，又可以減少語法用語的使用，減輕學習者

的負擔。

3-4-3 語法詞類(Syntactic Category)

這一類共計有：名詞、數詞、量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

介詞、連詞、助詞、嘆詞、象聲詞、專有名詞、助動詞、能願動詞、輔

動詞、指示詞、移動副詞、狀態動詞、對等動詞，20 項的語法詞類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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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何謂詞類：詞類的定義

在討論詞類的使用之前，我們應該先來看看歷來的語言學家對於詞

類的定義是什麼。趙元任(1968)認為語類(form class)21是各種大小語式

的功能類別；而詞類(parts of speech)則是成員都是詞的語類。朱德熙

(1982)則認為詞類是根據詞的語法功能所分出來的類。劉月華(1983)：

詞類是根據詞的語法功能，並兼顧詞彙意義而為詞分類。雖然上述的三

個定義基本上都是認為詞類的定義是來自於詞的語法功能而定。但是，

除了語法功能之外，劉月華也加入了語義的屬性。而趙元任先生在實際

的分類框架中，他的次分類架構也還是帶有語義色彩，例如：體詞下分

出普通名詞、地方詞或是動詞分出了動作動詞、性質動詞(1968，丁譯：

334)。

3-4-3-2 詞類的分類標準

自馬建忠《馬氏文通》(1898)以來，對於詞類的劃分標準就一直未

能達到共識。馬氏主張根據意義來區分字類22，而 1924 年黎錦熙在《新

著國語語法》中，對於詞類的分類標準所持的觀點也與馬氏一樣。但是

這種以語義為分類標準也面臨了一個字類與句子功能之間聯繫關係的

矛盾，就是「字無定義，故無定類」。到 1938 年，當時開始由陳望道等

人提倡中國文法革新，而其中一部份的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的語法理論

                                                
21 翻譯是採自《中國話的文法》丁邦新(1994)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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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點，開始挑戰馬氏與黎氏所代表的主流思想，如：傅東華、方光熹

等。他們大多不主張單純根據意義標準來區分詞類，大部分的語言學家

主張以功能為標準。直到四○年代，呂叔湘(1942)認為漢語的詞類無法

從形式上來分類，但是為了文法討論所需，又非為詞分類不可，因此主

張按意義和作用為標準，相近者則歸於一類，而對於因此所產生的詞類

和句子成份之間的矛盾現象，呂叔湘僅僅用「本用」與「活用」23來解

決。

在劃分詞類的標準上，意義與語法功能之間一直處於拉鋸的拔河關

係，目前語言學界較具主導性的仍是傾向採用句法功能為標準。但是由

於漢語缺少英語那種屈折變化形態，產生了漢語在表層結構中出現單詞

的多功能現象(見表 3-4)24。根據表 3-4 所顯示，目前現行的漢語語法體

系，三大實詞類幾乎是無所不能，形容詞和動詞可以充當句子的任何一

個成份，名詞除了不能充當補語之外，其他皆可。

主語25 謂語26 賓語27 定語28 狀語29 補語30

                                                                                                                                     
22 故字類者，亦類其義焉耳。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
23 「本用」是指各詞類他們在句子中當什麼功能的時候多，這樣的用法就是他們的

「本用」，例如：名詞多半是詞語的主語、賓語；而動詞多半為謂語。除此之外
的用法就是「活用」。

24 本表是採用莫彭齡和單青統計《三大類實詞句法功能的統計分析》，載《南京師
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2 期，頁 55-61。

25 結構上，一個名詞組直接接受一個句子(S node)的管轄，這個名詞組即為主語。
26 一個句子中，謂語部份即是對主語的陳述。例如：街上的人真多。“真多”即是

謂語。
27 賓語在結構上，一個名詞直接受一個動詞組(VP node)管轄。在句子中，並不是對

句中的主語而言，而是對動詞而言，它是用來表明與動作行為有關的事物，亦即
動作的連帶成份，涉及對象。例如：「他吃了一鍋飯」中的“一鍋飯”就是動作
“吃”的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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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21.2 0.18 49.04 20.9 6.5 0

動詞 0.91 76.7 2.86 6.52 7.15 5.88

形容詞 1.72 26.2 6.03 42.0 19.1 4.8

【表 3-4】 漢語詞類的多功能現象

以意義標準來說，依照不同的意義屬性，各詞類可以分成許多類

別，例如：依照「性別」，名詞分出“男人、女人、公狗、母貓… … ”

等；當我們依「年齡」又可以區分出“老人、兒童、青年、中年”。而

以「論元數目」(argument)來看動詞，可以把動詞分成二論元動詞，如：

“殺”；或是三論元動詞“買、賣”，而這個論元分類並不會因為語言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例如：“殺”在語言甲，屬於二論元動詞，在

語言乙一定也是屬於二論元動詞。因此以意義來分類到最後會產生一個

開放性的結果，造成類別過多，因為我們可以找出無限種意義屬性來為

詞進行分類。再加上對於所選取的意義屬性還必須符合普遍性(universal)

原則。雖然上述的論元歸類是具有普遍性質，但是有些“類”的分類會

牽涉到文化層面，例如：“番茄”對西方人來說是屬於“蔬菜類”，但

是對中國人來說卻是屬於“水果類”。因此以意義來分類，就語言學或

教學語法來說，並沒有很大的意義與助益。

                                                                                                                                     
28 定語主要是一種修飾語，出現在名詞左方，它用來修飾名詞組。例如：紅旗，“紅”

即是屬於此句的定語。
29 在句子中，狀語是用來修飾動詞組或形容詞組的，例如：「努力學習」的“努力”

或是「很紅」的“很”。
30 補語多位於動作動詞(action verb)或是狀態動詞(state verb)之後，主要對於動作動

詞和狀態動詞進行補充說明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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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法功能標準來看，就不同於意義分類所會產生的無限類別的現

象。以語法功能來分類所產生的類別有限，因為語法的分類是有限的。

例如：動詞可以以其後能不能再接另一個名詞來分成及物動詞與不及物

動詞，但是這樣的分類也造成了一些問題，鄧守信(1976)曾舉出及物動

詞“認識”與不及物動詞“熟”為例。“認識”在語法、語義上都與不

及物動詞“熟”十分相似；首先，“認識”和“熟”兩者都可以用程度

副詞“不太”修飾，例如：“我不太認識他。”與“我跟他不太熟。”

而且兩者都不能接“在”這一類的進行式。因此，比起其他的及物動

詞，這兩者反而比較接近。

因此，以教學語法的角度來看，單獨以語義或是語法功能來分類都

會產生盲點，並且都不能幫助學習者在學習時有效地理解或分類，有時

反而會造成學習者的學習難處。因此從教學語法的角度，最好的方式就

是利用語義關係(如：施事、受事、方向、目的、工具等)，以及句法功

能關係(如：主語、謂語、賓語、補語等)，為用語做名稱的定名或解釋，

也就是如同一開始所提，一個混合式的架構，在教學語法下對於學習者

是比較有利。學習者是要學習語言的，並不是來研究語法的，我們不能

要求學習者去記憶語法概念性的定義，因為定義對學習者來說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能在實際運用中掌握這些語法規則。因此在教學語法的層

次中，可以不必拘泥在理論語法的架構中，理論語法中詞類的各個分類

標準，層次都十分地嚴謹，但是就教學語法而言，最重要的是為學習者

找出一個最好的分類，讓他們能從中更容易了解漢語，更容易進行分

析。雖然根據前面表 3-4 的統計顯示，各個詞類所掌管的功能十分多

元，但是，以教學的觀點來看，我們應該為學習者訂出一個規律，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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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學習者學習。因此，從表 3-4 中所展現的詞類多功能現象，我們可以

區分一般和特殊現象，也就是常規與例外，如名詞主要功能是充當主

語、賓語和定語的功能；而動詞則是謂語功能居多；形容詞則是以定語

和謂語居多。雖然此法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對應關係，但是也可以算是

「類有定職」，其他的現象再以“特殊”例子來學習。另外在為語言教

學服務的詞類體系中，雖然類別應該精簡，以減少學習者的負擔，但是

在必要的時候，可以不必避免次分類的出現。如果次分類的劃分能夠更

清楚說明部份語法現象，那麼實在沒有必要避免。例如：動詞就必須有

一些次分類，或是助詞再細分，這樣對於學習者的理解與相關學習上才

更有幫助。

當然這樣的詞類劃分必須涉及到所謂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問

題，也就是涉及到了兼類現象，我們將在 3-5-7「兼類問題」再進行更

深入的討論。

3-4-3-3 詞類的分類項目

    詞類劃分，傳統的漢語語言學家對於詞類都只劃分兩大類：實詞類

與虛詞類，劉月華(1983)認為，實詞是具有實質的詞彙意義，可以再往

下分出名、動、形、數、量、代詞；而虛詞一般不能單獨充任句子成份，

主要表達各種語法意義或是語氣。虛詞下可以再細分介、連、助、象聲、

嘆詞。再從實詞與虛詞往下分其他的次分類。而就教學來說，我們似乎

不必太過拘泥在實詞與虛詞的問題，因為實詞和虛詞的區分對於教學而

言似乎沒有多大的幫助。而就詞類的分類，各家的分類類別，基本上並

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大、小類於層次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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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裕樹 Jerry Norman31 劉月華 呂叔湘32

名詞 P P P P

名詞短語 P

動詞 P P P P

動詞短語 P

形容詞 P P P P

數詞 P P P P

量詞 P P P P

代詞 P P P 指代詞

副詞 P P P P

連詞 P P P P

介詞 P P P P

助詞 P P P P

嘆詞 P P P P

象聲詞 P P P P

語氣詞 P

方位詞 P

【表 3-5】 四位漢語語言學者對詞類的分類

3-4-4 語法功能類 (Syntactic Function)

                                                
31 請見 Jerry Norman(1988)”Chinese”。
32 請見呂叔湘(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頁 7-15 中詞類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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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類 共 計 有 ： directional compound 、 Object 、 Resultative 

compound、Subject、Resultative ending、Verb Phrase、Complement、

Determinative、Direct/Indirect object、Possessive、Prepositional Phrase、

Resultative verb、Resultative verb ending，共十三項的出現。

3-4-5 語義分類(Semantic Category)

這一類共計有：Question Particle、Question word、Time Word、Place 

word、Negative、surname，共六項的出現。

3-4-6 其他(Others)

這一類共計有：Common Expression、Colloquialism、Exclamation、

Idiomatic Expression，共四項的出現。

3-4-7 規範語法用語的原則

首先，不論是教材編寫者或是教學者都應該有統一的共識，就是有

些語法用語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是有正向幫助的。因此，教學者本身也應

該具備基本漢語詞類以及一些語法用語的概念。而語法用語在教學中的

功能在前面已說明過，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各套教材中既然已經標示了語法用語，就應該讓它們不是虛

設，應該清楚地向學習者解釋這個用語在這裡的意義是什麼，以及功能

又是什麼。例如：不應該只在教材的縮略表中顯示“V”代表“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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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動詞”；“S”代表“subject”或是“主語”；應該告訴學習者

它們在句子中的意義和功能為何。例如：“V”代表“動詞”。所謂的

動詞的功能是什麼，出現在句子的什麼位置等。而且，據筆者的了解與

經驗，許多學習者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並沒有教師會主動對他們講解

這些用語，很多到了中級程度的學習者，還會在課堂中問教材中所出現

的「preposition」是什麼意思。

第三點就是各套教材應該要有一致性與系統性，因為詞類的概念與

語法用語的使用是理解、分析句子的基本骨架，要有一致性與系統性。

才不會讓學習者感到無所適從，比如：要避免學習者第一套教材使用「狀

態動詞」而另一套教材又使用「形容詞」這種矛盾點存在。

3-5 歧異和應用

3-5-1 動詞的再分類

對於謂詞(verbal)，傳統上借自英語的分類法是分成：動詞(verb)、

形容詞(adjective)、助動詞(auxiliary verb)。但是由於漢語謂詞的特殊性，

因此並不完全符合英語的分類法。所以我們應該使用語義標準加上語法

結構的特徵，將漢語的謂詞系統重新分類。劉月華(1983)與呂叔湘(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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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出動詞下可以再分為兩大類：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而呂叔湘

(1980)除了這兩類之外，在「動詞」之下，還多分出了附於動詞後邊的

「趨向動詞」這一個小類，包括：“去”和“來”。對於“來”和

“去”，筆者認為將其置於語法中的補語部份加以解釋就可以了，實在

毋需再多出現一個分類。另外，針對及物與不及物動詞的傳統分類形

式，鄧守信(1974)曾提出這類動詞分類對於教學上並沒有任何幫助，也

不能幫助學習者學習，以動詞搭配否定詞的使用為例：

(1) a. 我不買那本書。(I don’t want to buy that book.)

b. 我沒買那本書。(I didn’t buy that book.)

(2) a. 我不知道怎麼寫。(I don’t know how to write it.)

   b. ＊我沒知道怎麼寫。

(3) a. ＊他的車不壞。

b. 他的車沒壞。(His car didn’t break down.)

不 沒

及物動詞──買 P P

            知道 P Ð

不及物動詞－壞 Ð P

            休息 P P

【表 3-6】及物與不及物動詞搭配否定詞的合語法性

從傳統的及物與不及物的分類架構，完全看不出否定詞在使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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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性在哪裡(見表 3-6)。

而鄧於(1976)曾根據漢語的特殊性，為漢語的謂詞做了一個新的分

類架構，將謂詞分成三類：動作動詞(action verb)、狀態動詞(state verb)、

變化動詞(process verb)。所謂的「動作動詞」(action verb)主要是指生理

或心理的活動，如：吃、寫、解決這一類動詞。而「狀態動詞」(state verb)

則是指出情況與狀態，它包括了傳統認為的形容詞，也包括部份動詞，

例如：知道、了解、喜歡。而「變化動詞」(process verb)雖然不多，但

是仍然存在，主要是說明狀態的改變，如：死、破。如果套用否定詞的

使用來看，可以清楚看出這種分類方式可以區辨出“不”和“沒”在使

用上有何不同(見表 3-7)。

不 沒

Action verb－買 P P

State verb  －大 P Ð

Process verb －破 Ð P

【表 3-7】這三類動詞搭配否定詞的合語法性

3-5-2 狀態動詞與形容詞

狀態動詞(state verb)33在《實用視聽華語(一)》中取代了形容詞

(adjective)的使用，而在《Interactions》中，則是形容詞與狀態動詞兩者

                                                
33 這個語法用語，鄧守信(1976)使用的是“state verb”，而目前多數教材都使用
“stative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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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並存的情形。可見在近年來編寫的華語教材中，已經開始接受並使

用狀態動詞(state verb)這個語法用語來標記一些表示狀態的詞彙，例

如：“美、紅、漂亮”等，而不是使用傳統源自西方概念的「形容詞」。

而於 3-5-1 中，我們也對動詞再分類這個部份做了討論，也可以看出狀

態動詞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究竟該使用哪一個語法用語較適

當？或是兩者都該使用呢？就華語教學語法來說，狀態動詞的使用確實

比形容詞更可以顯示漢語的特性，因為漢語所謂的「形容詞」和英語的

「形容詞」在語法的使用上並不盡相同，漢語中的狀態動詞並不需要用

“to be”這樣的動詞引介出來，多半是用副詞“很”來引出表狀態義的

詞彙。然而英語中，除非特別強調程度，不然不必非得出現“very”不

可。

趙元任(1968)早期就已經說過，“美、紅、漂亮”這一類傳統上所

謂的形容詞的詞彙，在漢語中應該劃歸於動詞的類別中，因為它的確具

有動詞的屬性，例如：“她很美”，「美」就可以直接充當句子的謂語。

因此在華語教材中加入「狀態動詞」這個概念是比較健全的做法。而

《Interactions》中區分出狀態動詞和形容詞兩類，主要是將語言學中所

謂的「非謂形容詞」(attributive adjective)歸入形容詞中，將「非謂形容

詞」與「一般形容詞」分開，此兩者在語法功能上的差別請見表 3-834：

一般形容詞 非謂形容詞

1.可以作為定語、謂語、補語、狀語

2.前面可以用程度副詞，如“很”修飾

1. 不能當謂語、補語

2. 只能用來修飾名詞，具定語功能

                                                
34 此處對於一般形容詞與非謂形容詞的區別是參考自劉月華(1983)中對於這兩者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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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目較多

4.例如：紅、漂亮

3. 後面可以不加“的”

4. 前面不可以用程度副詞修飾

5. 數量少

6. 例如：男、女

【表 3-8】一般形容詞與非謂形容詞的區別

從上表可以看出，一般形容詞與非謂形容詞在語法特徵上確實有其

不同之處，因此對於學習者是有必要加以區分，否則學習者可能會造出

以下錯誤的句子， “ *我不認識多人”。但是，「非謂形容詞」在性質

上又與英語中的「形容詞」是不一致的，因此，還是不宜使用「形容詞」

來解釋，所以，我們應該只需要在狀態動詞下面再標示一個次屬性就可

以，例如，告訴學習者，此類的狀態動詞是沒有謂語性質的。這樣也可

以減少一個語法用語的出現。

3-5-3 副詞的再分類

各教材處理「副詞」的手法各不相同。有些教材僅僅出現一類「副

詞」，但是有教材將副詞又細分成副詞(adverb)與移動副詞(movable 

adverb)以及移動時間副詞(movable time adverb)。這裡的副詞劃分與一

般理論語法學界的劃分是有所出入的，一般語言學界都是針對副詞的語

義來進行副詞再分類。

首先，「移動副詞」幾乎是大部分教材都已經習慣採用的語法用語，

用以說明一些「副詞」如“當然”、“大概”等，它們在句子中的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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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有時可以置於主語的前面，有時置於後面，不同於一般的副詞，如

“也”、“都”等。所以，的確有必要將副詞再細分出來，但是，仔細

分析「移動副詞」這一個語法類別中所包括的，其實是一個混合的結構，

它包括了不同的類別，有「時間詞」如：“明年”、「副詞」如：“大

概”、「連接詞」如：“要是”三項。而「時間詞」這個語法用語已經

早就存在於多數教材了，而多半的時間詞也的確位居此語法位置；因此

我們可以將「副詞」細分成兩小類，其一就是句子性的副詞(sentential

adverb)，另一類是一般副詞(regular adverb)。所謂的「句子性副詞」指

的就是可以置於主語之前後的副詞，如：“當然”；而「一般副詞」就

是一些只能置於動詞組之前的副詞，如：“都”、“只”。這樣就可以

解決部份副詞可以在主語前後移動的問題。如此可以避免使用「移動副

詞」這一個用語，也可避免學習者混淆部份連接詞與副詞。而連接詞部

份可以在說明時，為其加上一個次屬性，讓學習者了解這些連接詞具有

移動功能即可。如此就可以減少一個語法用語的使用。

3-5-4 介詞與輔動詞35

在《實用漢語課本》、《中文聽說讀寫》、《Interactions》中使用了「介

詞」(Preposition)這一個語法用語；而《實用視聽華語》中則以 Coverb(輔

動詞)延續了 preposition(介詞)；而在《Interactions》中則又是兩者同時

存在。這裡建議華語教材中應該繼續使用「介詞」(Preposition)這個語

                                                
35 此翻譯是來自於《漢語語法》黃宣範(1983)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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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語，因為比起「輔動詞」(Coverb)，較具普遍性。36這樣就省去學

習者又得再多學一個陌生的語法用語。而且以輔動詞來說明“我用中文

寫了一封信。”這個句子則會成為所謂的連動句37，但是這樣的連動句

卻與“我坐在書桌前讀書。”這樣的連動句是很不一樣的形式，反會造

成學習者誤解。

3-5-5 助詞的分類不一

各教材對於助詞的分類也十分不一。《實用視聽華語》僅分出助詞

一個大類，當中並沒有小類出現；《實用漢語課本》將助詞分成三小類

－結構助詞、動態助詞、語氣助詞；而《中文聽說讀寫》則將助詞分為

助詞、疑問助詞；另外，《Interactions》則使用了助詞(particle)與詞尾

(suffix)來說明助詞，包括了助詞(particle)、疑問助詞(question particle)、

時態詞尾(aspect suffix)以及持續貌詞尾(progressive suffix)。

對於「助詞」，呂叔湘(1980)和劉月華(1983)同樣都認為可以分為三

個次分類，結構助詞、動態助詞、語氣助詞，因為其功能和語法環境都

不相同，「結構助詞」的功能主要在於把詞語連接起來，例如：“的”

連接定語及其中心語；“地”連接狀語及其中心語；而“得”連接補語

及其中心語。而「動態助詞」則表示助詞的某種語法意義，如“了 1”、

                                                
36 在 preposition 與 coverb 這部份，感謝顧百里老師與葉德明老師在口試時為這部份

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語法用語。兩位老師的意見是傾向使用 coverb 這個
語法用語，也就是較接近劉月華與呂叔湘對介詞的界定。但筆者僅是依據了對比
分析的角度，以母語為英語者在面對這類介詞時，他們會傾向使用 preposition 的
角度來理解這類詞彙，因此筆者在這裡是建議使用 preposition 這個語法用語。

37 呂叔湘(1980)與劉月華(1983)中都將這類句子歸為連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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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著”、“過”。最後「語氣助詞」一般是置於句末，表示

不同的語氣，如：“嗎”表示疑問語氣；“啊”表示感嘆語氣等。所以

的確應該有所區分。因此對於這幾套教材所提出的分類形式，筆者認為

最好是採用「結構助詞」、「動態助詞」、「語氣助詞」。只有助詞一個類

別，學習者在學習“的”、“了”時，還得去判斷助詞有兩種不同的語

法位置，對於學習者並沒有幫助。因此，在教學時，我們不應該避免次

分類，雖然看似複雜，但是，卻是對於學習有相當的助益。而既然要分

類，又該分出哪些小類別呢？在《中文聽說讀寫》中區分了 Particle 和

Question particle 兩種，

    particle 呀(L5)、啊(L6)、得(L7)

Question particle 呢(L1)、嗎(L1)

在它的助詞(particle)類別中，“呀”和“啊”其語法環境和所謂的疑問

助詞(question particle)「嗎」差不多；反觀助詞類中，本身同類的“呀”

與“得”就語法功能與環境來看，反而有更大的差異。因此實在沒有必

要單純就語義的差別來區分所謂的助詞和疑問助詞，最好是就語法功能

來區分出動態助詞(得)與語氣助詞(呀、啊、嗎、呢)兩類，而在語氣助

詞中，使用者就比較容易自行依照意義來區分出其他的次分類。而

《Interactions》中所採用的方式，利用詞尾(suffix)來說明“過”、

“著”、“在”等，這樣的方式容易讓學習者有誤解，因為當一個動詞

如“吃”加上了“過”成為“吃過”，這並不是一個詞彙，因此這應該

是屬於語法層次上的功能，並非構詞方面，所以不適用詞尾來為這些詞

彙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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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用語名稱問題

從表 3-3 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目前教材語法用語的混亂情況。同一個

語法含意，卻使用了不同的縮略形式；或是甚至是使用不同的術語名稱

來標識同一個語法意義，例如：“過”，有的以助詞標示，有的以時態

詞尾標示；或是能願動詞(optative verb)38與助動詞(auxiliary verb)，《實

用漢語課本》使用了能願動詞來說明“會、能、可以”這一類詞彙，而

其他的三部教材則使用英語傳統的助動詞來說明。或者是 common 

expression 與 idiomatic expression 表示的是同樣的意義。甚至是相同的

縮略形式「RE」，在《實用視聽華語》中代表 resultative ending，而在

《Interactions》中代表 resultative verb ending。雖然深究下去，可以發

現兩者的含意是相同的，不過教材中沒有給予學習者任何的說明，如何

讓學習者能夠分辨出其中的差異呢？

3-5-7 兼類問題

兼類問題在漢語語言學界中一直頗受爭議，而面對詞類的多功能現象

時，在教學上我們又應該怎麼處理呢？雖然在語言學領域中，許多原本

被當成兼類現象的句子，在進入深層結構時兼類現象會得以解決。但我

們在對外華語教學時，我們的對象是來學習如何使用語言，並不是來研

究漢語結構，因此以教學上的便利性而言，我們應該鼓勵兼類的情況存

在，實在沒有必要對學習者解釋深層或表層結構。例如：“報告”的確

                                                
38 能願動詞(optative verb)此中、英文名稱皆來自於《實用漢語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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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名詞性的“a report”、動詞性的“to report”。但是在面對“他

的報告很精彩。”這個句子，我們可以直接就表層結構告訴學習者此為

名詞，而無須回到深層結構中分析這個“報告”是動詞性的“報告”經

由語法規則轉變而成。也就是我們在教學時，就在表層結構上處理句

子，無須回歸到深層結構。

3-6 小結

從上述看來，教材中除了使用一般語言學界所使用的語法用語之

外，為了教學的方便，另外還創出了許多其他的類別。以上我們已經把

四套教材中的語法用語使用一一列舉並探討較具歧異者，也探討了部份

用語存在的必要性與否。當中我們雖然是以各套教材的語法用語縮略表

來擷取研究資料，但是這裡對於教材編寫則是提出應該在縮略表之外再

加上語法用語的索引。其中，不僅僅整理出語法用語，還應該針對它的

功能或是語法位置等加以說明。就呈現上來說，教材中語法用語的編

寫，我們可以試圖用列舉法來呈現，替某一個語法用語下定義。列舉法

是讓我們可以不必說明所有成員的通性，在教學上避開較為抽象的說明

方式，而靠實際成員的使用以使學習者了解其意義。但是這種方式同樣

也有另一個難點，像「助動詞」、「介詞」這類屬於封閉性詞類，可以利

用列舉法列出，但是就文法教學上來說，我們還是要設法說明出許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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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通性，因為有許多的詞類是無法在教科書中一一列舉完的。雖然在

語言學習的觀點上，利用列舉法來下定義對學習者來說是十分有用的。

另外教材中不應該僅僅列出所使用的語法用語項目為何，更應該加以解

釋及列舉，讓學習者可以了解他們所接觸的這些語法用語是何意義與功

用。

而語法用語的選擇上，也應該儘可能結合學習者已知的語法用語，

以免除語法用語對他們造成的學習上的負擔。有些教材在句法分析時加

入了“主題”這麼一個概念與語法用語，但是整份教材中卻不見任何對

“主題”的解釋或說明。教材中的語法用語除了必須依循 “簡單明

瞭”原則之外，它還必須是以非學術性的形式表達。因為教材的使用對

象並非是一般理論語言學領域的專家學者，而是一群可能沒有任何語言

學背景，甚至是沒有外語學習經驗的學習者。因此，我們在教材中所使

用的語法用語，必須要更明確、清楚，讓學習者易讀易懂。

Rutherford(1987)曾說強調已知與未知之間須經由一些有意義的聯繫，

方能達到成功的學習，因此我們在編寫教材的語法編寫必須注意學習者

有沒有語法知識的背景。

另外，也應該嘗試將教材中所使用的語法用語標準化，語法用語標準化
是目前各學科領域都積極從事的工作。從以上的列舉可知，放眼目前市面上
所通行的華語教材中，語法用語的使用五花八門，同樣當我們希望華語教學
以及教材編寫能夠邁向更科學化境界的同時，我們亦不可忽略華語教材中語
法用語標準化的重要性。以避免學習者每更換一本新教材就必須面臨重新面
對一套新語法用語的窘境出現，甚至是同樣的形式代表了不一樣的用語。另
外，語法用語的使用應該要從眾。語法用語是要使用句法平面的概念與語法
用語還是使用語用平面的概念與語法用語呢？其實，這些對於教材來說並沒
有那麼重要。主要是利用最容易了解的使學習者能夠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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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語法用語的使用，也牽涉到對於整個語法體系的分類。各個大類到
底應不應該再細分成小類呢？對於教學上有助益者，例如助詞的小類“結
構、動態、語氣助詞”，就不應該避諱。該用則用。

目前的漢語語法分析多半都從印歐語言的語法系統中直接套一些

衣服來暫穿。這些服裝並非專門為漢語所剪裁的，因此自然會有一些必

須調整的問題。就拿「用語」來說，英語中的形容詞就和漢語中有所使

用上的出入。而詞彙的詞性往往是得看它在句子中的位置才能確定，也

就是詞性與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些都是必須要對

學習者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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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級華語教材語法點選擇

4-1 前言

在浩瀚的漢語語法大海中，究竟初級教材應該涵括哪一些語法點

呢？這一直是讓教材編寫者和華語教學者感到無比困擾的問題。尤其是

在漢語教學界長久以來就十分重視語法教學，從五○年代到七○年代，

是以純語法結構為綱的教材時期，例如中國第一本對外漢語教學教材－

《漢語教科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也讓語法問題又更形重要。誠

如第一章中所回顧的，從七○年代末期至九○年代，在華語教學教材編

寫所歷經的各階段中，我們已經對於語法教學的重要性達成了一種默契

和共識。因此，目前我們已不需要再去爭議到底該不該教語法，而是應

該徹底、有系統地研究出我們應該教哪些語法點？該什麼時候教這些語

法點？並且該如何教？

近幾年來，許多華語教學界學者們，如：宋永波(1992)、劉珣(1994)

等也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畢竟想要將華語教學帶入更專業、科學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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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勢必得使用更有系統、更有理論根據的教材編寫方式，不能再單憑

個人的經驗。而鄧守信(1997)首次提出我們應該正視華語教師所面臨

的「該教什麼？該什麼時候教？」的難題。他也提出了一套可以用來

檢視教材所選擇語法點適宜與否的原則，以下本章的分析將以鄧(1997)

所提出的架構為基礎，針對四套教材進行研究、分析，並試著以此架

構為基礎，找出一套初級語法點系統。

自八○年代以來，已有人開始針對教材做了不少的研究，並且提

出許多深入的檢討與寶貴的建議。但在八○年代初期，對於華語教材

的評估和探究主要是針對教材的整體規劃方面，如；劉珣(1994)、劉

月華(1983)、鄧守信(1990)，因此，探討範圍包括了詞彙部份、內容的

主題選擇、整套教材應該如何與實際課堂教學模式相互搭配、如何利

用教材來兼顧聽說讀寫四項技能，而專門針對語法方面的探討僅僅佔

了其中的一小部份。雖然在當時，許多專家學者如：王培光(1987)、

呂文華(1987)也已提出了由簡入繁、從淺至深的語法編選原則，但是

並沒有人真正針對此一議題做出相關的具體研究。直到八○年末期之

後，才開始出現專門針對教材中語法項目所作的專題研究，如：

Kubler(1988)、漢語水平大綱(1988)。但是，誠如第二章所見，大部分

的研究還是依憑著各研究者的個人經驗。例如，Kubler(1988)所提出的

華語教學中各級語法點建議表，雖然他指出了選擇語法點時的原則為

頻率與口語程度，但他並未清楚地交代出所憑藉來選擇語法點的兩個

原則其標準與定義為何。另外，劉月華(1989)的研究中，雖然也是針

對七套中美常用教材進行分析、研究，但是也僅是針對這七套教材做

個統整，並未實際套用理論來檢驗分析。而近期蔡美智(2000)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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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試圖要以更深入的方式來對教材進行批判。但是，其研究所提

出的結果主要仍著重於從三套教材中所歸納出的語法點的整理結果，

雖然她提出幾點較具爭議性的問題，但並沒有再根據相關的研究或是

語法理論來進行更深入的批判與說明。因此，本章主要目的是除了針

對這四套現行初級華語教材做一個整理之外，還希望結合已有的相關

研究或語言學理論，來檢視這些華語教材中，語法點的選擇是否適宜，

並期望進而找出一套適用於初級華語教學的漢語語法點系統。

就目前教材中語法點的選擇上，有兩點須要重新審視。首先，應該通過
科學的頻率統計，重新篩選最基本、最常用的語法形式。另外，剔除不常用
的、或不適合基礎階段表達的語法形式，使得初級教材更加簡明、實用。但
是我們應該怎麼做？怎麼找出頻率語料庫與標準？以下是本章將採用的檢
視標準。

4-2 檢視標準

就如 Teng(1997)所強調的，未來的華語研究中，應該正視幾個問

題：華語教學中各個語法點應該安排在哪些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又該

怎麼去安排它們出現的順序，以及這些語法點該怎麼呈現給學習者。

以下為我們所提出四項可供參考的標準：

4-2-1 頻率 (frequency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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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華語教學界的注意力與研究重心多半仍專注於大量的

語法結構教學，看看目前漢語學界中關於語法研究數量幾乎是其他相

關研究，如：詞彙、語音等的倍數。劉(1994)提到，功能語法在八○

年代開始傳入我國，大大地擴大了我們的視野，這種強調語言交際的

教學方式，也勢必讓我們的教材編寫開始注意將結構與功能相結合。

我們的確應該重視功能教學。因為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在於使學習者

能在實際的語言環境中運用、溝通，並非去精通目標語的語言結構。

尤其在目前第二外語教學界越來越重視所謂的「溝通式語言學習」之

後，我們也應該將語法結構的實際語用功能置於和純粹語法結構的教

學具同等的重要地位。因此，初級階段應該選擇實際語用交際中最常

出現的結構。雖然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每個學習者所要的實際

語用交際領域不同的問題。例如：有一些學習者可能最需要的是商業

領域的語用交際；有些學習者可能是以政治外交為主。這就又涉及了

教材編寫的另一個重要的課題，也就是未來教材的編寫除了要科學化

之外，更要考量到各個領域上的專業化。例如：目前在華語教學界中

越來越重視所謂的「商業中文」或是「科技中文」的專業課程，這一

方面仍有待將來做更多深入的專門研究。而本論文僅僅針對一般性的

日常生活所實際運用的交際語言為對象。不再對其他方面多做討論。

本論文也希望提供一套較具意義的檢視標準當參考架構，未來可以應

用在不同的教材編寫領域中。我們認為在語法點的選擇上，應該採用

交際頻率來做為選擇初級語法點的標準。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交際頻率來判斷一個語法點是否應該存在於初

級教材中？在使用頻率標準之前，我們得先有二個基本的假設，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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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當一個語言單位兼有多重意義時，我們認為語用上使用頻率較高

的項目，應該是此一語言單元的基本意義。另外，頻率越高的語言單

位就代表實際交際語用越為頻繁。這裡所謂的「語言單位」並不只限

於詞彙上，也包括了語法結構，只要是一般語言溝通會使用的都可以

當成是語言單位。這也是下面所提出的頻率，不僅要有所謂的字頻、

詞頻，我們也需要有結構頻率，這樣才算是完整的頻率資料。所以，

我們認為一個高頻的語法點應該在初級階段就出現在教材當中，因為

這可能是母語者在生活中最常使用的。

頻率一般可以再次分為字頻(character count)、詞頻(word count)、

結構頻率(structure count)。「字頻」，就是一個漢字出現之頻率，是較

容易認定的，不易產生爭議性。但是，詞頻與結構頻率該如何界定呢？

例如：「給」究竟是算結構或者是詞彙呢？一般的名詞詞彙，例如：「學

校」、動詞「給」(to give)，有實質的語義，也可以單獨使用的可以算

是詞彙。而像是介詞「給」，或是「把」，它們不能單獨使用，一定得

和其他的語言結構相互搭配，因此算是結構部份。在計算這些頻率時，

不論我們的對象為何，都必須要注意我們所應該取的是頻率的區段

(block count)差異，也就是我們在使用頻率為標準時，不應該專注於

#1~#100 當中的頻率差異，而應該注意在#1~#100 或#101~#200 兩者之

間的差異，因為即使#1~#100 當中互有差異，但是其間的差距是十分

微小的，而百與百之間的差異才比較具有教學上的實質意義。這裡筆

者採取以「百」為基礎。為何要取「百」為單位，而不以「千」為單

位，主要是初級範圍中，所涵蓋的語法點不超過兩百個，而詞彙部份

也僅僅達八百至一千之間。所以以「千」為劃分單位，範圍會太過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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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因此我們選擇以「千」以內的「百」為基礎區段的單位。

雖然我們在這裡提出了交際頻率為檢視標準的建議，但是在目前

實際要使用這項標準仍會遇到一些困難。首先，在許多的研究當中，

我們還相當缺乏漢語結構頻率這方面的資料，雖然結構頻率對於我們

在編寫教材上有相當大的助益，不過，目前並沒有多少人員投入這種

研究中。不過，漢語語言學界倒是對字頻與詞頻方面提供了豐富的參

考資料，例如：台灣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出版《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

(1994)、《新聞語料詞類統計表》(1994)；大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的《現

代漢語頻率辭典》(1986)、《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1992)。

但是華語研究者在使用這些頻率資料時，多半也面臨到幾個問題，就

是雖然我們對於現代漢語的字頻與詞頻有一定的研究量，但是由於受

限於取材的方便性，多數的頻率語料都是來自於書面資料。而前面我

們所提出的頻率標準為交際頻率。所謂的交際頻率是指日常生活的交

際中，使用某一個語法點的頻率。因此，交際頻率並不等於使用頻率，

因為使用頻率它還包括了書面的使用，並不全然是口語交際上。而我

們在編寫初級教材時，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夠讓學習者練習一般口語

上的語言使用。因此最完美的標準當然是採用口語語料為統計依據的

頻率表，只是這種資料相當有限。另外，受限於統計上的技術問題，

因此雖然目前統計出來的書面頻率資料，不論在字頻或是詞頻都已有

一定的數量，但是在精確度上仍有待加強。例如：漢字的特點之一為

同形但有不同的字義與字音的破音現象。所以，名詞的「高中」

(g1ozh!ng)與動詞的「高中」(g1ozh$ng)，它們在頻率資料中出現時，

往往被當成是同一語言單位的字或是詞來處理。因而從頻率資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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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出來所屬頻率是指名詞性的「高中」(g1ozh!ng)或是指動詞性的「高

中」(g1ozh$ng)。或者像「還是」(h2ish=)這個詞彙它本身同形同音卻

包含了不只一個語義於其中，它的頻率為#282，而到底是選擇連接詞

的「還是」頻率為#282，或者是副詞「還是」頻率為#282，就目前的

頻率表中仍無法得知。因為多半的頻率資料都沒有進行這樣的區隔，

雖然在大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的《現代漢語頻率辭典》對於語言單位

加以說明其為動詞、名詞、方位詞等，但是做的並非十分完整。雖然

字頻與詞頻在目前華語教學界於教材編寫時，不論詞彙或是語法點的

選擇與排序都提供了一個參考基礎，但是，上述這樣不精確現象對於

我們教學者在使用上帶來了許多困擾，以及結構與用法的頻率資料仍

嫌短缺。因此，頻率部份的研究仍有待更多華語教學者與專家共同來

開拓。

前面所提到的幾個頻率資料，本論文在檢視四套教材時，我們僅

採用了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的《現代漢語頻率辭典》為頻率標準來進行

論文中語法點選擇的比對參考。本論文之所以僅選擇北京語言學院出

版的《現代漢語頻率辭典》為頻率標準，而捨棄中央研究院的《中文

書面語頻率辭典》，主要的原因在於《現代漢語頻率辭典》所擷取的語

料來源39雖然多數仍來自於書面資料，但是其中第三大類尚包括了劇

本和日常口語，劇本多半是來自於清末民初的一些戲劇作品中的對

                                                
39 《現代漢語頻率詞典》所選取語料的來源有四大類：報刊政論、科普書刊、日常
口語、文學作品。第一類報刊政論文章及專著是可以反應實際社會生活中，政治、
經濟、哲學、法律等方面的語言材料，佔全部語料量的 24.39%。第二類的科普書
刊則是反應了中等文化知識範圍裡，包括物理、生物、醫學、建築等語言材料，
佔全部語料量的 15.73%。第三類則是劇本和日常生活口語材料。第四類是各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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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另外，還有評論、相聲等較具口語性的書面資料，並且其中也包

括了自行採錄的口語材料，而這一類的語料佔全部語料量的 11.17%。

因此，相較之下，《現代漢語頻率辭典》有較高的口語價值。

而反觀中央研究院所出版的《中文書面語頻率辭典》其採集語料

的來源雖然也來自於四方面：

1.) 中國時報，佔 34.84％

2.) 自由時報，佔 55.96％

3.) 聯合報，佔 12.14％

4.) 天下雜誌，佔 0.06％

但相較起來，四個語料來源的範圍都相當雷同，且幾乎沒有任何

具有口語價值的語料。因此，在《中文書面語頻率辭典》當中，如「為」

(w6i)、「日」(r=)竟然分別列為頻率#9 和#22 的高頻行列中，而一般以

中文為母語者都會認為“東京為日本的首都”中的「為」，或者是“陳

總統於二十日訪美”中的「日」皆屬於書面用法，由此可見這筆頻率

資料取材十分地書面化。而且，新聞報章中的語言又是漢語裡另具特

色的語言方式，一般以華語教學課程設計來說，「新聞報紙」多半是屬

於二年級以上的學習者才適合學習，因此在此處實在不適宜將以新聞

性語料當依據的頻率庫當成初級階段的教材語法點的選擇參考，所以

本論文並不將《中文書面語頻率辭典》列入頻率標準的比對參考裡。

                                                                                                                                     
裁的文學作品，佔全部語料量的 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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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Cornelius Kubler 的研究

Kubler(1988)於 JCLTA 提出了一套橫跨初、中、高三級教材中語

法點選擇建議列表，其中針對了初級部份提出了一百五十一項語法

點，雖然這項研究中，顧教授並沒有明定出初級、中級、高級三者之

間的界定是如何，但是根據其多年的教學經驗，我們仍將之視為一項

重要的參考資料。但可惜的是在此研究中，顧教授僅僅提出了各級的

語法點選擇項目有哪些，並沒有針對它們再進行語法點的排序動作。

4-2-3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語法大綱

    由於八○年代開始，對於華語教學的科學化要求不斷地提高，因

此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漢語水平等級標準研究小組制定了《漢語水

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1988)，並於 1988 年由北京語言學院出版

社出版。此計畫是由五個部份所組成︰

1.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

2. 詞彙等級大綱

3. 語法等級大綱

4. 功能意念等級大綱

5. 文化等級大綱

而台灣目前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尚缺。本論文採用第三部份的《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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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大綱》來檢視目前四套教材中所選擇的語法點。當初制定此大綱的

目的就是冀求為對外漢語教學的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設計及測

驗提供一個依據標準。也希望因此而能降低學習者在漢語水平的測試

和認知上所表現出的不一致性。

    既然有了這一套標準，為什麼我們還要再做一次檢討呢？為什麼

不直接採用此大綱來編寫教材即可？主要原因在於《語法等級大綱》

在實際使用上仍有一些問題存在。《語法等級大綱》的優點在於，其

甲級語法有相當強的系統性，例如：甲級中處理「介詞」是以其引進

的語義功能來進行再分類。但是相較之下，乙、丙級的系統性就較差。

有些乙、丙級的語法點是甲級的擴展，但當中有一大部份是傳統的重

點詞語詳列，因而組合起來反倒像是重點詞語大綱，多半是以條列式

的方式將所有的語法項目列出來，看不出來語法的系統性在哪裡。而

甲級語法的系統性雖然強，但是相對地也造成了難點太過於集中的問

題，有些語法項目其實可以再細分，挪到乙級或是丙級項目中處理。

另外，整套漢語水平等級大綱中，對於甲、乙、丙、丁四級的區

別界定到底在哪裡，如何制定，都缺乏明確的說明。《語法等級大綱》

中僅說明甲、乙級的語法項目相當於初級階段，但是所謂初級階段的

標準在哪裡，並沒有清楚定義。此外，針對各等級所列出的語法點，

也僅僅是表列出來，未涉及排列方面的問題。在本章中我們採用了其

甲級語法一百二十九項為對比的標準。

4-2-4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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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參考北京語言學院的頻率辭典，本章中也參考了《漢語水平

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第二部份《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此大綱主要是為了漢語的詞彙、漢字做了一個系統性的統計與分級。

之所以會參考此大綱，主要的原因是這份《詞彙大綱》在對外漢語教

學中用途相當大。首先，它是初等、中等漢語水平考試（HSK 初、

中等），和高等漢語水平考試（HSK 高等）的主要命題依據。另外，

它亦是中國大陸方面對於對外漢語教學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

學、考試的重要依據。而本大綱也以從頻率統計、語言學角度、對外

漢語教學角度、學習者語言習得角度四個角度進行考察、統計比較與

篩選。當中第三個原則指導下，使得大綱中，除了採用傳統的劃分詞

類方式，也同時選進一部份較常用但是大於詞彙的短語、結構及成語

和習用語。並且在其中各詞彙也特別標示出了其詞性，對於我們在釐

清語言單位時，有相當的助益。當然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統計所依據

的語料來源，多半還是以書面資料為主，降低了口語的實用性。我們

主要是使用參考了其甲級詞彙所列出的 1000 個詞為參考標準。

4-2-5 小結

    在上述所提的四項檢視標準中，頻率是我們認為最為重要的一個

參考項。從教學語法的角度來看，一個語法點如果使用的頻率較高，

即使它不論是形式或是語義的複雜度也較高，我們仍建議應該在初級

階段就將這個語法點引入，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的教學對象是成人，

和一般的母語孩童學習語言的基本差別在於成年學習者已擁有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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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認知能力。如果只因為考慮結構或語義的複雜或是難易度就避開

接觸，這樣反而有違我們的教學目的與學習者的學習目標。當然，在

這裡我們也提出另一個重要的教學觀念，就是教學應該是有累進式的

教學方式，也就是一個語法點雖然十分複雜，但是在初級階段，我們

可以僅針對此語法點較簡易的搭配用法進行介紹，隨著語言能力和程

度的增加，再累積學習者對於此語法點的語言知識。例如：「把」字

句，初級的時候，我們可以僅針對「把」所引介出來的賓語提前做說

明即可；「主語+把+賓語+動詞」；而到了中級階段，可以以初級的結

構為基礎，在動詞後面再加上補語結構，如：「主語+把+賓語 1+動詞

+補語結構」。因此，我們將以頻率為優先考量，而其他三項標準為輔。

而除了頻率之外，其餘的三項標準到底孰輕孰重，當相互之間碰見衝

突抵觸時，又應該怎麼取捨呢？由於礙於目前可供參考標準的資料仍

嫌不足，再加上目前這些標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量度(scale)可言，所

以本章中暫不討論這些衝突。僅憑以母語人士的語感，並搭配結構複

雜度及語義複雜度來配合分析。

4-3 四套教材的語法點整理

4-3-1 語法點的蒐集來源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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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中已經詳述了選擇這四套教材的原因。此節將說明本章中

所探討分析的語法點的採集來源以及蒐集標準。本章所討論的語法點

皆蒐集自這四套教材中，採集語法點的範圍如下：

《實用漢語課本 I 》

    這本教材共一冊，全書分成三十課，每一課都包括了課文、注釋、

語音練習與會話練習、語音四部份，除了一、四、六、八、九、十一、

十二這七課外，其餘二十三課都還有第五部份也就是「語法」部份。

其中的「注釋」與「語法」兩部份其內容與功能看似重疊。「注釋」

部份主要是用來說明課文中的難句和詞語的用法，只是根據教材編寫

者的原來用意，在「注釋」這部份其功能只著重在介紹，並沒有希望

學習者能夠透過注釋部份就學習到新的語法點，因此本章對《實用漢

語課本》的語法點蒐集僅針對其中那二十三課的「語法」部份，並不

包括「注釋」部份。

《實用視聽華語 I 》

    本教材全書共一冊，分成二十五課，每一課皆包括了課文、詞彙、

語法介紹、語法練習以及注釋五個部份。其中「注釋」部份在本教材

裡所包括的內容十分複雜，有語音方面的介紹，也有詞彙的補充介

紹，例如：第五課的注釋中介紹了伯伯、伯母、阿姨等親戚稱呼，因

此對於《實用視聽華語 I 》，此處所蒐集語法點僅取自「語法」部份，

亦不包括「注釋」部份。

《中文聽說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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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共分兩冊，共計二十三課。每一課皆包含了詞彙、繁體字版

課文、語法介紹、句構練習、拼音版課文以及課文的英文翻譯六部份。

針對《中文聽說讀寫》本教材的語法點就採集自第三的「語法」部份，

較沒有爭議性。

《Interactions》

    全書亦分上下兩冊，共計二十三課。除了第一至三課分別為「緒

論」、「發音入門」及「漢字簡介」之外，其餘二十課皆包括了六大部

分，有對話、小對話、生詞、漢字、語法、文化點滴。其中的「文化

點滴」這部分主要是以英語來介紹一些與本課主題相關的文化背景，

例如：第四課「今天是幾月幾號？」中談到時間說法時，後面的文化

點滴就配合介紹了中國人所使用的陰曆；另外，也介紹一些語言方面

的文化知識，例如：在第六課中提到了一些中文的諧音詞忌諱，如中

國人不可以送時鐘當禮物，因為與「送終」的發音一樣。因此在本章

中也不將「文化點滴」列入語法點採集的範圍之內，僅針對「語法」

部份進行蒐集。

4-3-2 語法點的命名和整理依據

    針對這四套教材所採集來的所有語法點，筆者參照劉月華《實用

現代漢語語法》(1983)中所編制的語法架構為基礎來進行歸類工作，

將所有的語法點都歸入五大項目中，包括有「詞類」、「句子成份」、「簡

單句」、「複句」和「其他」。其中第一部份「詞類」再分出八個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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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包括了名詞、動詞、連詞、介詞、量詞與數詞、助詞以及代詞；

而第二的「句子成份」則包括了定語、狀語和補語三小部份；第三大

項目的簡單句則次分為主謂句、否定句、疑問句、特殊動詞謂語句四

類，而這四個次分類中又各有各的小分類；另外第四項「複句」部份

則依照劉月華的分類方式，將複句再分成三小類，分別是聯合複句、

偏正複句與緊縮複句三種。而在教材中經常為了學習者整體學習所

需，因此會將一些概念性的觀念或是一些特殊的語用說法放入語法點

中，這些在一般的漢語理論語言學中多半不被當成是文法，但是在教

材中，卻有其存在的必要，因為可以讓學習者省去一些迂迴的學習麻

煩，而這些語法點就歸入第五部份「其他」中。

    而對於所整理出的語法點列表中的各語法點命名，並非依照各教

材中的語法點名稱，因為各個教材對於同樣的語法點經常有不一樣的

解釋與名稱，因此，本章大部分都是直接依據劉月華與一般漢語語言

學界中較常使用的說法來為這些語法點定名，例如：「主題」這個語

法點，有的教材利用「主題」這個語法現象說明之，也有部份教材認

為這是一般賓語前提的現象。因此在本章中，由於主題並非全來自於

賓語提前這個機制，因此我們仍舊採取「主題句」這個概念，而不使

用劉月華的分類方式。

    另外，在歸類語法點時，也會出現一些較值得爭議的情形，比如

「的」或是「得」，到底是列入第一部份的「詞類」下的助詞項目或

是第三部份「句子成份」下的補語中；或是「嗎」到底應該放在「詞

類」部份的語氣助詞中，或是置於疑問句裡。在本論文中歸類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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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此語言單位的語義表現和句子中其他成份的共存限制來判斷是該

將它歸於何處。如：「的」與「得」，它們出現在教材時，並非單純只

交代其詞彙意義，而是從句子層次來展現它的語法功能，而且它們還

必須與句子的其他成份彼此搭配，因此在本表中是分別將其列入句子

成份的「定語」與「補語」中。另外像是「誰」、「什麼」、「哪裡」這

些疑問代詞，有「泛指代詞」的功能，而當疑問代詞作為泛指功能時，

其作用跟普通代名詞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因此這是可以在詞類的層次

中處理。但是當「誰」出現在疑問句裡頭，除了「誰」之外，還有其

他構句成份彼此得符合各自的共存限制。因此當「誰」為疑問的語義

時，應該放在句子層次中來說明。

4-3-3 四套教材語法點的整理結果

    下面的列表中，《實用漢語課本》簡稱為《PCR》；《實用視聽華

語》則簡稱為《AV》；另外《中文聽說讀寫》則以《IC》代表。表格

中的數目字是代表此語法點出現在該教材中的課數。

一、 詞類

1. 名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處所詞

(place word)40

#9

                                                
40 所謂的處所詞主要是指由一般專有名詞所形成的處所詞，如：台灣、中國；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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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方位詞41 #22 #14 #14 #15

正反狀態動詞42 #12

    名詞方面，四套教材全部整理出三大項，包括了處所詞、合成

方位詞、以及正反狀態動詞所形成的名詞。劉月華(1983)《實用現代

漢語語法》中的名詞部份尚列了時間詞，但是在本列表中，將時間

詞歸於第二部份的「狀語」以及第五部份的「其他」中處理，主要

是依循著各教材中對於時間詞的處理，如果教材中是將時間詞以句

子層次的狀語成份來介紹，就將此語法點劃入狀語部份；如果語法

點中僅僅是將時間詞整理起來，以詞彙列表方式呈現於語法點中，

並未加以說明語法功能，那麼就歸入「其他」部份。

2. 動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是 #5, #30 #1 #1 #4

姓、叫 #1 #1 #8

像 … … 一
樣

#8

關
係
動
詞

好像… 似
的

#11

                                                                                                                                     
還包括了一般名詞加上了合成方位詞所形成的處所詞，例如：桌子上面、房子前
邊。

41 所謂的合成方位詞是指單純方位詞，如︰上、下、左、右等再加上“邊”、“面”、
“頭”等詞綴，以形成合成方位詞。
42 所謂的正反狀態動詞所形成的名詞，例如：大小，亦即指“尺寸”之意。或是長
短，所指的就是“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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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受/難過 #20狀
態
動
詞

夠 #16

害/弄 #17

看43 #9

約 #20

替 #21

在 #10 #7

有 #14, #30 #3 #2 #5

給 #14

知道/認識 #15

幫忙 #16

借 #22

以為 #22

到 #10 #14

來/去 #16 #6

動
詞

來44 #12

要 1
45 #26, #30 #6助

動
詞

要
要 2

46 #3 #9

                                                
43 看 for expressing opinion。例如：“你看，出去吃飯怎麼樣？”
44 來一盤魚。
45 要 1 的意義是表示未來將要做一件事情，”will, be going to”之意。例如︰“我明天
要去他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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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26, #30 #4 #8

可以 #26, #30 #9

應該 #26, #30

會 1
47 #26, #30 #10 #9

會
會 2

48 #8 #9

能 #26, #30 #8 #9

得 #5 #5

詞

喜歡 #3

SV+SV #23 #12 #18動
詞
重
複

V+V #21 #23 #17

V 來 V 去 #12

VO compound49 #7 #4, #8

    在劉月華的架構中將動詞分成了動作動詞、狀態動詞、關係動

詞以及能願動詞。在本表中，我們將劉月華所列的「能願動詞」以

「助動詞」這個語法用語來表示。主要原因在於「能願動詞」(modal 

verbs)本身是屬於語義的定義，但是依照劉的架構中所呈現的，應該

是語法上的定義，也就是等於英語中的「助動詞」(auxiliary verbs)，

                                                
46 要 2 的意義是表示做某一件事情的意願，”to have the volition to do something”。例
如︰“你要做什麼？”

47 會 1 主要是指表能力的用法，也就是英語的“can”。
48 會 2 主要是指表未來式的助動詞，也就是英語的“will”。
49 所謂的 VO compound 是指部份動詞帶有 VO 色彩，例如︰吃飯、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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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助動詞並沒有一致的定義，而嚴格說起來，能願動詞應該是助

動詞下的一類，因此我們仍然是以助動詞來說明之，以避免產生混

淆。另外還歸出幾個動詞用法的語法點，包括了動詞重疊和表示重

複動作之意的「V 來 V 去」以及動賓短語結構(VO compound)。雖

然動賓結構到底是屬於詞彙上的動賓結構或者是語法上的動賓結

構，以及其存在與否仍具有爭議性。但多數的華語老師皆認為這種

動賓短語的語法點可以拿來說明像是「幫助」、「幫忙」這一類的動

詞，因此許多教材都出現了這個語法點。

    在關係動詞方面，四套教材一共出現了四項：「是」、「叫」、「姓」

以及「像」。

    而動詞方面也列出了「助動詞」以及「在」、「有」、「給」、「知

道與認識」等的一般動詞，而像是「知道／認識」、「害／弄」、「幫

忙」… 這些一般在語言學界中是不會置於文法項目的語言單位，但

是在教學語法的角度下，由於與學習者母語認知有使用上的差異，

比如：「知道」和「認識」在英語的使用上都是翻譯為“to know”，

但是這兩者在漢語的用法搭配上會有所差異。因此，為了教學所需，

一般教材都會預先加以處理，以減少學習者的使用錯誤。因此，在

語法部份中幾乎都把它們當成語法點，而非僅以詞彙帶過。

3. 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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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AV IC Interactions

也 #13 #23 #1 #450,#551

都 #13 #2 #5

一 點 都
(不)

#15 #12 #11
都

QW 都
(不)

#15 #18 #11

再 #25 #16 #13

又 #23 #10 #13

就 1
52 #25 #7

就 2
53 #25 #8 #20

就 3
54 #19 #7

就 4
55 #25 #14

就 5
56 #7

就 6
57 #17

才 1
58 #25 #5, #23 #9, #20

                                                
50 本課出現了「也」+是的用法。
51 本課出現了「也」與「跟」以及「和」的比較。
52 「就 1」代表表示時間的早或是快的「就」。例如：“我今天五點鐘就起來了。”
53 「就 2」表示兩個動作緊接著發生的「就」。例如：“我吃了早飯，就去學校了。”
54 「就 3」代表表示肯定的語氣強調，堅決的口氣的「就」。例如：“隨身聽就在我

這裡。”
55 「就 4」表示前後句子的關聯性。例如：“要是明天不下雨，我就去。”
56 「就 5」強調數量的“多”，例如：“這本書才五十頁就要一百多塊。”
57 「就 6」表示限定範圍的語義，“只”的意思。例如：“我們班人很少，就七個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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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2
59 #17

才 3
60 #23

最 #11

別 #6 #13

在/正在/正 #23 #7 #8 #8, #2161

夠 #16

只是 #20

從來 #22

難道 #22

偏偏/明明 #22

還 1
62 #10 #15

還 2
63 #23

還是64 #11

真 really #7

太 too #7

                                                                                                                                     
58 「才 1」代表表示時間語義的「才」。例如：“我六點鐘才下班。”
59 「才 2」代表表示範圍限制語義的「才」。例如：“你把中文學好了，才容易找到

工作。”
60 「才 3」表示“only”，例如：“他來這裡才兩年。”
61 本課出現的是「正」+V1+V2
62 「還 1」表示“still”。
63 「還 2」表示 還+SV。

64 「還是」所指的意義是“had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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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65 #15 #12 #13

快/慢66 #18

早就 #7

快要… … 了 #29 #13

一塊兒 #9

好 V/難 V #7 #20 #18

    依劉月華的架構，副詞依照其語義內容可再分成七小類，包括

了：

1. 表時間副詞，例如：已經、早就、正(在)、就 1、就 2、才 1、從來… …

等等。

2. 表範圍副詞，例如：也、都、一塊兒、只是… … 等等。

3. 表頻率、強調副詞，例如：再、又、還 1、也… … 等等。

4. 表程度副詞，例如：很、最、多麼、太… … 等等。

5. 表語氣副詞，例如：到底、偏偏、難道… … 等等。

6. 表否定或是肯定副詞，例如：不、沒有、一定… … 等等。

7. 表情態副詞，例如：逐漸、仍然… … 等等。

    四套教材共出現了三十二個副詞項，依照語義內容來看，共出

                                                
65 多 V 一點(兒)
66 快Ｖ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現了表時間副詞、表範圍副詞、表頻率副詞、表程度副詞、表語氣

副詞以及否定副詞。但是四套教材中都未提及劉月華的最後一類表

情態副詞。

4. 連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和 #5

跟 #19

或者 #11

    在劉月華的架構中，連接詞可以依據所連接兩部份的關係分為

兩類：

1. 聯合關係

2. 偏正關係

    在這部份所列出的連詞主要是以連接「詞」與「短語」的連詞

為主，而大部份可以連接「分句」的連詞，在本表中都將它們歸於

第四部份的「複句」中來處理。

    在處理連詞時，也碰到了較具爭議的問題，就是連詞與副詞的

界線在哪裡。比方說：有些連詞可以和某些副詞同時搭配使用，前

後呼應其語義，用以表示某種關係。而這一類副詞當然在句子當中

起了一定的連接作用，比如說：“你去，我就去。”當中的「就 4」，

在《中文聽說讀寫》裡被當成連詞來處理。但是就連詞的語法功能

來看，連詞與其他詞類最重要的區別特點在於連詞可以置於主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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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可以置於主語的後面，但是這些起連接作用的語言單位如：

「就 4」，並不具有自由轉移的性質，所以我們不可以說“你去，就

我去。”也就是「就 4」的位置是比較固定的。所以，即使這些副詞

在句子中起了一定的連接功能，但是仍然算是副詞項，並非連詞項。

因此在本表中，我們將這些具有連接作用的語言單位仍歸為副詞，

而不列在連詞當中。

5. 介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在+處所 #14 #9 #5 #9
在

在… … 上 #11

從+處所 #16 #10 #9
從

從+時間 #20

跟 #15 #14

給 #14 #15 #6 #9

離 #9 #21

用 #15 #21

對

#15 #16 #1067,#1668,

#1769,#1870,

#2071

                                                
67 A 對 B 好
68 A 對 B 有影響
69 A 對 B 有意思
70 A 對 B 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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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14 #16

替 #15 #21

管(A 管 B 叫∼) #16

    劉月華認為介詞雖然數量不很多，但是使用的頻率卻相當高。

而且每一個介詞都有多種用途，根據劉月華的分類當中，介詞依據

其功能可以再次分為六類：

1. 表示空間的介詞，例如：「在」北京、「從」城市來、「往」西走

200 步… … 。

2. 表示時間的介詞，例如：「在」生病的時候、「從」八點開始… … 。

3. 表示對象的介詞，例如：「對」人很好、「跟」我說了、「替」我

問他好、「給」他寫一封信… … 。

4. 表示依據的介詞，例如：「照」你的想法、「據」他的預測… … 。

5. 表示緣由的介詞，例如：「由於」計畫已經更動、「為」幫助大

家… … 。

6. 表示其他的介詞，例如：「連」、「除了」、「趁」… … 。

   四套教材共列出了十個介詞項，包括了表示空間的(在、從、往)、

表時間(在、從)、表對象(對、跟、給、替、被)，但是就劉月華的分

類中，四套教材皆沒有出現表示依據以及表示原因的介詞項。

                                                                                                                                     
71 A 對 B 過敏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另外，介詞「離」、「用」在劉月華的分類中並未被歸於介詞項，

並且在呂叔湘的《現代漢語八百詞》裡頭，這兩者都被認為是動詞類。

但是，在各教材中，多半都是將這兩者劃歸介詞項目來處理。在本表

中，我們將「用」與「離」視為介詞項來分類。我們認為「用」應該

在介詞項中來處理，原因在於雖然在這裡「用」並不全然是同等於一

般像是「在」、「從」這些介詞，因為在漢語的歷史發展中，介詞多半

都是由動詞轉變所形成的。如：

a. 用開水砌茶。

b. 中國人用筷子吃飯。

在這些句子中，「用」是用來引出一個工具，在英語裡，我們會用

“with”、“by”來解釋。因此以介詞來處理，學習者較容易理解。

而且如果視「用」為動詞項，以「連動式」來解釋這些句子，那麼「用」

的這個動作所代表的意義與行為是什麼？這裡的「用」與“我會用電

子計算機。”是很難相提並論將它們視為同等語義的「用」。因此，

筆者認為「用」應該劃歸於介詞系統中。而另外的「離」，雖然筆者

將「離」歸於介詞下，但是就實際教學來說，「離」在初級的使用上

比較單純，就是指兩個對象的距離，因此就直接以「A + 離 + B+距

離(distance)」這種表距離的句構來交代即可，無須去爭論其屬於動詞

或是介詞。而本表僅為了討論的方便性，把它歸於介詞項中。

6. 量詞和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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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AV IC Interactions

數詞 #1572 #673 #3 74 ,#21
75

數詞連用 #19

「多」 #6 #18

「二」與「兩」 #2

名量詞 #15 #4 #2, #9

不定名量詞「一
些」

#21

次 #16 #16 #11

回 #16

動 量
詞

一下 #5 #7

名量詞重疊 #23

    幾乎所有的教材都包含了數詞部份，但是都只交代了整數部

份，未提及分數、小數與倍數。而概數方面，也僅有《中文聽說讀

寫》提到了數詞連用以及「多」表概數的用法。至於整數部份，多

半教材都是先以 1∼99 為一個教學單位，然後再推進到較大的整數

部份。不過，各套教材對於數詞的處理方式，就是將一堆數詞集中

起來置於語法點中，對於數詞的語法功能或使用，並沒有多做介紹。

筆者認為如果是這種處理方式，其實直接在詞彙部份介紹即可，不

需要置於語法項中，增加語法點的負擔。四套教材在內容上都出現

                                                
72 100 之內的數詞。
73 百、千、萬以上的大數詞。
74 0－100 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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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與「兩」，但是僅有《中文聽說讀寫》針對「二 vs. 兩」的

使用差異進行說明，而其他皆以詞彙帶過。

    而對於名量詞以及動量詞的語法點的選擇和處理也是各家不

同，反而是《INTERACTIONS》包括了最多的語法點，卻沒有針對

名量詞有所介紹。

7. 助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的 #23

得 #23

結
構
助
詞 地 #23 #23

了 1(完成) #27, #30 #11, #12 #5 #6

過 #16 #14 #10

動
態
助
詞 著 #20 #22 #10

了 2 #28, 
#29, #30

#10, #13 #10 #6

呢(持續) #15

吧 1
76 #7

吧 2
77 #10, #13

語
氣
助
詞

吧 3
78 #5 #13

                                                                                                                                     
75 100 以上的數詞。
76 「吧 1」所代表的語意功能是同意(agreement)語氣的「吧」，如︰“好吧！”
77 「吧 2」所代表的語意功能是建議(suggestion)語氣的「吧」，如︰“來 30 個餃子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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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4
79 #15

好了80 #9

啊(疑問) #8

了 1＋了 2 #28, #30 #10, #12 #18 #6

    根據劉月華的分類，按照助詞的語法功能，又可以將助詞分為

三類：

1. 結構助詞

2. 動態助詞

3. 語氣助詞

    而本表中對於助詞的分類完全依照劉月華的架構，除了他所列

舉出的三小類之外，再加入動態助詞“了 1”加上語氣助詞“了 2”

連用的語法點。而結構助詞方面，除了在《中文聽說讀寫》中第二

十三課出現了「的 vs. 地 vs.得」這個語法項，其餘的教材都是將這

三者結構助詞分開來處理。因此，本列表中，依照了教材的處理方

式，將「的」置於定語部份；將「得」置於補語部份來歸類。而至

於「地」除了《中文聽說讀寫》之外，並沒有其他教材於語法部份

對此做說明。

                                                                                                                                     
78 「吧 3」所代表的語意功能是命令(command)語氣的「吧」，如︰“快來運動吧！”
79 「吧 4」所代表的語意功能是疑問(question)語氣的「吧」，如︰“你們是來看房子

的吧？”
80 “我們自己吃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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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代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人稱代
詞

#7

那麼 #14
指示代

詞 這 、
那

#7 #4

疑問代
詞泛指
用法

誰
#7 #13 #21 #14

每 #11

    代詞在劉月華的架構中又分為三類：

1. 人稱代詞

2. 指示代詞

3. 疑問代詞

    在四套教材中，僅有《實用漢語課本》將「人稱代詞」當成一

個語法點來處理，主要原因在於一般教材都將所謂的人稱代詞以詞

彙方式來處理。但是《實用漢語課本》中，對於人稱代詞的處理方

式只是將所有的人稱代詞集合整理為一張中、英對照的列表，並沒

有針對其語法功能做說明，因此看似不太有必要將其列為一個語法

點處理。

    四套教材對於「這」、「那」的處理相當不一。有的教材視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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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詞」，也有些教材將之視為「代詞」；而且也非所有的教材都

將之視為一個語法點，有的僅以詞彙層次來處理。就教學語法的立

場來看，對於這個語法點有必要給予學習者清楚的說明，不應該只

以詞彙層次來處理，而且應該明確指出“這”與“那”有指示詞和

代詞兩種使用方式，不應該像《實用視聽華語 I 》的處理方式，在

詞彙表與課文中介紹「這」為代詞，但是在語法部份卻是以「指示

詞」的處理方式來交代，造成兩者的衝突與矛盾。

    另外，《中文聽說讀寫》中，出現了特殊代詞“每”，其餘的教

材都將它以詞彙項目來處理。

二、 句子成份

1. 定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狀態動詞定語 #18 #6 #9 #12

動詞定語 #21, #24 #8 #15 #12

名詞定語 #5 #5 #3 #8

數量詞定語 #15

主謂結構定語 #23 #8 #15 #10

介詞組定語 #9

    有關定語的部份，四套教材共介紹了包括名詞、狀態動詞、動

詞以及數量詞不同成份所擔任的六種定語項目。雖然在劉月華的《實

用現代漢語語法》架構中，是以語法意義來歸類定語項，但是在本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表中，為了配合各教材的處理方式，以及歸類的方便性，因此筆者

採用構成定語的語法成份來為定語做分類。

2. 狀語

PCR AV IC Interactions

時間詞組 #17 #8 #9

有一點 #7 #7

3. 補語

    以下在各課後面都加上了註解，用以說明當課裡頭所出現的補

語結構為何。

PCR AV IC Interactions

結果補語 #1881,

#2182

#1283,

#1384

#785,#1486

趨向補語 #1887 #688,

#1689,

#2090

#1591,#2392

                                                
81 本課的結果補語包括了“在”、“到”、“給”三項。
82 本課的結果補語為動詞加上「上」，例如：“關上了”。
83 本課出現的結果補語包括了“好”、“完”、“清楚”。
84 本課出現的結果補語包括了“在”、“到”、“給”三項。
85 本課出現的結果補語為“完”。
86 本課出現的結果補語為“在”。
87 本課出現的趨向補語包括了u 動作動詞(action verb) +「來／去」；v 方向動詞

(directional verb) + 「來／去」；w 動詞(verb) + 方向動詞(directional verb) + 「來
／去」；x 動詞(verb) + 方向動詞(directional verb)這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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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補語 #2193 #1794,

#1895,

#2396

#1897

程度補語 #2598 #799,

#17100

#7101,

#12102,

#16103

#9104,#11105,

#16106,#23107

                                                                                                                                     
88 本課所出現的趨向補語為“回去”。
89 本課所出現的趨向補語有兩種：u 動詞 + 「來／去」；v 動詞+ 方向動詞 + 「來
／去」；並介紹了七個方向動詞「上、下、進、出、回、過、起」。

90 本課介紹了表示動作開始的趨向補語：動詞 + 「起來」。
91 本課介紹了兩種趨向補語：u 動詞 + 「來／去」；v 動詞 + 方向動詞 + 「來

／去」。
92 本課所介紹的趨向補語為表示動作持續貌的「下去」：動詞 + 「下去」。
93 本課介紹了動詞 + 「得／不」+ 「趨向補語」，例如：上得來、走得下去、站得

起來… … 。
94 本課介紹了動詞 + 「得／不」+ 「懂、住、會、來、完、到」。
95 本課介紹了動詞 + 「不下」的可能補語。
96 本課介紹了動詞 + 「不動」的可能補語。
97 本課介紹了動詞 + 「得／不」+ 「懂、見、到、好、完、起、著、了、下、動、

開」。
98 本課僅介紹了一種程度補語：動詞 + 得 + 副詞(很／不) + 狀態動詞。例如：我
來得很晚。

99 本課介紹一種程度補語：動詞 + 得 + 副詞(很／不) + 狀態動詞。例如：你做得
很好。

100 本課介紹了狀態動詞所形成的程度補語：狀態動詞 + 「得很／極了／得不得了」。
101 本課介紹了一種程度補語：動詞 + 得 + 副詞(很／不) + 狀態動詞。例如：他寫
字寫得很好。

102 本課介紹了狀態動詞所形成的程度補語：狀態動詞 +「極了」。
103 本課介紹了本教材第二種狀態動詞所形成的程度補語：狀態動詞 +「死了」。
104 本課介紹了一種程度補語：動詞 + 得 + 副詞(很／不) + 狀態動詞。例如：中國
飯，他做得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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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量補語 #11 #13, #20 #17108

    劉月華於《實用現代漢語語法》中，對於補語就針對其意義和結

構特點將其分成了以下六類︰

1. 結果補語

2. 趨向補語

3. 可能補語

4. 程度補語

5. 數量補語

6. 介詞和短語補語

    而四套教材除了《實用漢語課本》以外，其餘三套都出現了這六

類的補語項目，但是各教材當中所介紹的各個補語點就不太相同，例

如：趨向補語，有些教材處理了三種趨向補語，如：1. 動詞+「來／

去」、2. 動詞+方向動詞、3. 動詞+方向動詞+「來／去」；但有些教

材僅僅介紹了其中一種趨向補語。另外，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有的

教材在一課中就出現了三、四種補語點，但是有的教材就在一課中處

                                                                                                                                     
105 本課介紹了程度補語加上正反問句：動詞 + 得 + SV 不 SV，例如：他的女朋友
長得漂亮不漂亮？

106 本課介紹了狀態動詞所形成的程度補語：狀態動詞 +「得很」，例如：舒服得很。
107 本課介紹了第二種狀態動詞所形成的程度補語：狀態動詞 +「得不得了」，例如：
忙得不得了。

108 V 快一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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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種不同的補語點，也有將同一種補語的不同用法分散於各課中，

慢慢地加以介紹。

三、 簡單句

1. 主謂句

PCR AV IC Interactions

狀態動詞謂語 #3, #21, 
#30

#2 #5

動賓謂語 #10, #30 #3, #7

雙賓謂語 #15, #30 #4 #8

動
詞
謂
語 主題句 #25, #30 #3, #7 #11 #9

名詞謂語 #20, #30

主謂謂語 #29, #30

2. 否定句

PCR AV IC Interactions

不+SV #3 #2 #1

不+V #10 #3不

不+是 #5 #4

沒有(有) #14 #3 #5

沒有(了) #27 #10 #20

    否定句包括了由否定詞「不」與否定擁有的「沒有」，以及否定

完成式的「沒有」所形成的否定句。

3. 疑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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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AV IC Interactions

嗎 #2, #24 #1 #1 #4
是非
問 好嗎？ #17, #24 #4

正反問 #13, #24 #2, #3, 
#4

#3, #16 #4, #5

疑問詞
#7109,

#24110

#1111 #2, #7112 #4113 ,#5114 ,#8
115

多 #17 #9 #20

特
指
問

你呢 #23, #24 #1 #1 #4

選擇問 #19, #24 #3 #6

4. 特殊動詞謂語句

PCR AV IC Interactions

                                                
71. 本課出現的疑問詞為：誰、什麼、哪。
110 本課出現：哪兒、怎麼樣、多少。
111 本課出現：誰、什麼、哪。
112 本課出現：怎麼。
113 本課出現：哪、誰。
114 本課出現：幾、什麼。
115 本課出現：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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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7116 #10117,

#14118,

#21119

#10120,#21121

… 跟… 一樣 #17 #9 #10

A 沒 B 那麼 #17 #14 #10

更 #19

比
較
句

不如 #19

「把」字句 #19 #13 #15, #16

請 #19, #30 #3 #9, #13

讓 #19, #30 #24 #15 #20兼語句

叫 #24 #20

存在句 #22 #9 #22 #7

連動句 #13, #30 #10 #4, #8 #6

「是… 的」句 #16 #10 #15 #8, #13

「被」字句 #24 #20 #22

                                                
116 十七課的「比」字句出現了三種形式：u A(不)比 B + SV；v S1 (VO)(V 得)(不)
比 S2(V 得)SV，例如：“我學中文學得比我朋友學得好”；w A 比 B + SV + 
Complement.

117 「A 比 B + SV」
118 「A 不比 B + SV」
119 「A 比 B + SV + Comp.」
120 第十課的「比」字句出現了三種形式：u A(不)比 B + SV；v A 比 B + SV(得)
多了，例：“南方菜比北方菜甜得多了。”；w A 比 B + SV 一點兒，例：“我的
中文比他的中文好一點兒。”

121 「A 比 B + SV + 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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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複句

1. 聯合複句

PCR AV IC Interactions

遞進
不 但 … 而
且...

#21

又… 又… #23 #10 #16

不是… 也不
是… 而是…

#8
並列

一 邊 … 一
邊..

#8 #22

先… 再… #14 #11 #7
承接

然後 #23

選擇
不 是 … 就
是..

#11

2. 偏正複句

PCR AV IC Interactions

假設
要 是 … 的
話，

#14 #11

… 的時候 #16 #8, #23 #13
時間

以後 #16 #23

雖然… ，可
是/但是

#9 #8
轉折

Adj.倒是不
adj.，可是

#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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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要不
然

#17

因為… 所以 #8
因果

那麼 #4

連鎖 越… 越… #25 #19 #12

只要… 就 #13

條件 除了… … 以
外

#8, #19 #12

3. 緊縮複句

PCR AV IC Interactions

連… 都 #18 #18

一… 就… #24 #14 #14

    所謂的「複句」是由兩個或是兩個以上在意義上有關係的單句組

成的句子。依照劉月華的分類中，複句可以分出三大類別，一為聯合

複句，二為偏正複句，三為緊縮複句。而聯合複句中又可以分成四類：

計有並列複句、承接複句、遞進複句、選擇複句；而偏正複句則可以

再分成：因果複句、轉折複句、條件複句、假設複句、讓步複句、取

捨複句、目的複句、時間複句、連鎖複句九類。而四套教材中對於聯

合複句都出現了主要的四小類，但是對於偏正複句方面，則僅提出了

六種，缺少了讓步複句、取捨複句、目的複句三類。複句部份在四套

教材除了《實用漢語課本》沒有出現任何複句，其他教材皆出現了相

當程度的複句結構。如：《實用視聽華語》出現了八個複句結構；而

《中文聽說讀寫》則出現了十二個複句結構；而《Interactions》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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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教材中出現最多的複句結構，共計有十七個。一般來說，初級的

階段所要求的語法能力多半僅止於單句溝通階段，但是，在這裡卻出

現了二十項的複句成份。

五、 其他

PCR AV IC Interactions

詞序

WORD ORDER

#2 #4

TIME(WHEN) #17, #20 #11, #12 #3 #6

TIME(DURATION
)

#13 #14

主 /賓 /謂 /狀 /定介
紹

#18

Whole to Part #5 #4

省略主語 #13

Term for relatives #22

Money #4 #9

打幾折 #12

有什麼好看！ #12

再說 #16

有的 VS 一些 #21

還有 #3

NOUN PHRASE #7 #5

    第五部份「其他」所包括的內容較為凌亂，主要是將無法劃歸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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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項目的語法點，都移至此來呈現。最主要的是包含了一些較具整體

性的語法點，例如︰漢語的詞序問題(word order)、主語(subject)、賓語

(object)、狀語(adverbial)等介紹、漢語的由整體到部份(whole to part)的

特性… … 。另外，還有一些屬於一般表達用語的語法點，例如︰「打幾

折」、「有什麼好看！」… … 。

4-3-4 語法點的數目比較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各套教材當中所涵蓋的語法點十分不一

致。首先，在台灣廣為使用的《實用視聽華語一》中，總共包括了九十

個語法點。而在美國廣為使用的《中文聽說讀寫》則包括了一百四十二

個語法點。而另一本年代較久的《實用漢語課本》則包括了五十個語法

點。而年代最輕的《INTERACTIONS》則是四本教材中擁有最多的語

法點，總計有一百六十七個語法點。從這個數據可以發現同樣是一年的

初級華語教材所包含的語法點數目差異竟然如此大(各教材所選擇的語

法點請詳見附錄)。要探討語法點數目的差異，首先我們就面臨了一個

問題，就是該如何界定語法點。

每本教材中，對於語法點的選擇十分不一致。有些語言單位或語法

結構在某本教材中，被當作語法點來處理，但是在另一本教材中，則是

僅利用詞彙部份交代。因此，我們對於語法點到底應該如何界定呢？例

如：「給」應該放入語法點中來教學，還是利用詞彙表解釋即可。由於

語法點的選擇不同，也因此使得各套教材的語法點數目有如此大的差

異。會造成如此大的差異其主要的原因可歸結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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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何謂「語法點」的認定不一。部份教材將一些語用表達形

式，如「打幾折」、「地址的說法」、「問身高、年齡、體重」、「錢

的表達」等歸為語法點中，例如：《INTERACTIONS》出現相當

多這類的語法點。而部份教材僅置於注釋部份或是直接在課文

中處理，並不將之歸於語法層次。另外像是「人稱代詞」在《實

用漢語課本》被視為一個語法點，但在其他三套教材都只在詞

彙層次做介紹。

2. 各個教材對於語法點的細分程度不一。同樣一個語法點，比如：

正反問句「A-not-A」，有的教材將「A-not-A」包括了「V-not-V」

和「SV-not-SV」兩者，但是也有部份教材將「V-not-V」跟

「SV-not-SV」各自分成兩個不同的語法點來處理，就形成了兩

個語法點。或是同為「比較句」，有的教材的比較句(COMPARE 

SENTENCE) 一個語法點中就介紹了「比」字句，也包括了「比」

加上不同的謂語結構的比較句型。不過，有些教材則依其謂語

結構的不同，將比較句再分成不同的語法點來處理，這樣細分

的結果就使得語法點的數目增加。

3. 「句型結構」的處理不一。有的教材將“QW(疑問詞)+都… … ”

或是“連… … 都… ”歸於“都”的語法點裡頭，也有的教材將

此另闢為一個新的語法點。其次是一些教材並不針對各個句型

特別挑出來當成語法點，但是《INTERACTIONS》將不同的句

型都列為語法點的情形相當普遍，也因此造成了其語法點數目

為四套教材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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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詞彙 vs.語法點。在編寫一套教材的時候，除了應該選擇哪些語

法點，及語法點的排序問題之外，編寫者首先就會先面臨到一

個大問題，到底什麼算是語法點？尤其在看到四套教材的整理

後，更可以明顯發現，每一個編寫者在面對語法點時所拿捏的

標準不一。顧(1988)曾經提出要界定語法點與詞彙之間那條界線

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而他在針對華語教學所提出的初、中、高

三級語法項目建議表中，可以看出其中相當大的一部份是一般

來說可能被歸於詞彙領域的。而顧認為將一些詞彙層次的語言

單位放入語法層面來談論有以下的幾點好處︰首先，在課堂教

學中，教師在實際的教學互動中，多半會較注意語法範圍，而

將詞彙視為一個結構來教，一般來說會得到較高的注意度。其

次是歸入語法層面的詞彙，一定是比其他的詞彙較具有可學

性。再來，越精細的語法表，對於學習者應該是越有幫助的。

而且，顧相信將一些語言事實(linguistic facts)拆成越小、越獨立

的單位，則越容易為學習者學習。而從四套教材看來，

《Interactions》的編寫理念與顧的理念較為接近。本教材中將許

多的語法項目再細分為更多的小類，成為一個語法點或是句構

來處理。但是筆者認為，以教學語法的角度來說，教材中語法

點視教學實際所需，應包括句法(syntax)層面與詞彙(vocabulary)

層面。但是什麼算是單純在詞彙層次即可處理的詞彙，什麼算

是語法點，其中的分界最為重要的應該是檢視其是否能在意義

上與用法上以母語正遷移。如果可以，學習者不會產生什麼誤

解，則歸入詞彙部份即可，不必要在語法層面多做贅述。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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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如果一個無法正遷移或是容易造成誤解的語言單位，不

論是在語義方面或是語法使用方面，則有必要將之列入語法點

中來處理，讓學習者可以有意識地進行學習與練習。例如︰「知

道」和「認識」，如果只是將這兩者歸於詞彙層面來教學，那麼

可預測的是學習者多半會出現以下的病句122︰

a. *我本來不知道他，現在我們好朋友了。

b. *因為大家對中國風俗很感興趣，所以他們都認識很多別的中

國民謠。

    像是這一類近義詞的處理，一般來說如果真要一一列出，

那麼處理起來其數量會是相當龐大驚人的。但是，筆者認為在

初級階段會出現的近義詞數量倒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初級學習

者的語感和其他可供搭配練習的語言材料尚嫌不足。因此，由

教材在它們出現時，為學習者先做釐清與說明，這是對於初級

教學中的一個權宜之計。因為要理解這些近義詞的差別，必須

要有一定的語言基礎。因此，在初級之際，我們建議應該將可

能會出現的一些近義詞置入語法層面來討論。

    或者如簡單的連詞「和」、「跟」，在英語的翻譯中都是相當

於“and”。但是，如果只將這兩者放在詞彙層面來教學，那麼

學習者就很容易產生以下的病句123︰

                                                
122 兩個病句皆取自於師大初級病句語料庫。
123 兩個病句皆取自於師大初級病句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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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是六年以後他畢業了和他工作在一個英國的報。

b. *我們的旅館很好看跟很便宜。

依據筆者自身的經驗，許多學習者即使是到了中級以上的程

度，還經常會出現類似的病句，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他們不是

那麼清楚地了解到中文的連接詞“和”與“跟”只能連接詞與

短句，無法像英語的“and”可以連接分句。

    另外，像是一些語用表達如︰「打幾折」、「親戚的稱呼」

等，筆者以為並不需要置於語法點中來討論，主要的原因在於，

這些目前被多套教材舉出來當成語法點看待的語言單位，只要

列舉於詞彙表或是課文內容就可以讓學習者了解，並不會產生

太大的偏差，而且編寫者將這些納入語法點，其處理方式也只

是在語法部份，加入一個相關詞彙的歸納表，或是交代情境並

不會產生多大的實質意義，也未提及其有什麼語法功能或是特

性，或與其他句子成份有什麼搭配關係。因此實在不必要將之

歸於語法點佔去空間。如果這些都把它們當成語法點，那麼漢

語的語法點數量將會十分地龐大。

5. 各教材編寫者對於初級應該包括哪一些語法點的見解不一。比

如：「比較句」，有的教材認為初級只需要交代單純的「A 比 B + 

SV。」，也有教材除了「A 比 B + SV」之外，還加了「A 沒有 B

那麼 SV。」的形式。那究竟初級階段應該要包括哪幾個語法點

才算是適宜呢？以下我們將於 5-1 節中一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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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語法點選擇的異同分析

目前在這四套所探討的初級教材中，所共同擁有的語法點有二十三

個(詳見附錄二)，其中有十七項是既符合《語法等級大綱》的甲級語法

又符合 Kubler 的初級語法，僅有以下六項是不符合者。

《語法等級大綱》 KUBLER 初級語法

1. 動詞－有 初

2. 副詞－也 甲

3. 介詞－給 甲

4. 了 1＋了 2 初

5. 疑問代詞的泛指用法 乙 初

6. 連動句 甲 中

「動詞－有」、「了 1+了 2」未出現在甲級語法中，而「疑問代詞的泛指

用法」在《語法大綱》中是屬於乙級範圍。另外，「副詞－也」、「介詞

－給」未出現在顧教授的初級語法中，而「連動句」是被歸於中級語法

中。

而三本教材同時出現的語法點則有三十九個(詳見附錄三)。其中有

二十九項是既符合《語法等級大綱》的甲級語法又符合 Kubler 的初級

語法，僅有以下十項是不符合者：

《等級大綱》 顧教授初級語法

1. 狀態動詞重複 甲 中

2. 副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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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詞－好 V／難 V 初

4. 介詞－對 甲

5. 動量詞－次 甲

6. 雙賓謂 初

7. 兼語句－請 甲 中

8. 「被」字句 甲 中

9. 偏正連鎖複句－越… … 越… … 乙 初

10. 偏正時間複句－… … 的時候 初

4-4 與現有理論研究的對比

4-4-1 比對 Kubler(1988)的文獻

    比起《語法水平大綱》，Kubler 的語法建議表分得較為仔細。例如︰

《語法水平大綱》中，僅僅出現了動詞重複，當中包括了一般動詞重複

(V+V)，也包括了狀態動詞重複(SV+SV)。而在顧的資料中，將一般動

詞重複(V+V)歸於初級階段，而將狀態動詞重複(SV+SV)歸於中級階

段。比對回 Kubler(1988)的資料，四套教材都未曾出現的語法點有以下

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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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動副詞：當然，例：“你當然可以去。”

2. 年紀說法(Age)。例：“他幾歲了？您有多大歲數了？”

3. 同位詞(Appositives)。例：“我們中國人。”

4. 助動詞︰不必、應當、願意。

5. 數詞︰「半」、序數。例：“半個月；第一、第二。”

6. 詞綴(Boundforms)︰男∼、女∼、木∼。例：“男人、女人。”

7. 方向說法(Direction)：例：“往前走、往右拐。”

8. 「都不」vs.「不都」

9. 雙重否定(Double negatives)，例：“沒有人不知道。”

10. 「太… … 了」，表達語氣，例：“太好了。”

11. 否定問句(Negative question)，例：“你不去嗎？”

12. 名詞重複(Reduplication of nouns)，例：“人人都知道。”

13. 稱呼，例：“老王、同志。”

14. 重量說法(Weight and measurements)，例：“一半、一斤”

15. 「有」表達度量說法，例：“他有多重？”

16. 有的… … 有的… …

17. 運輸的表達方式，例：“「坐」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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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比對《漢語語法大綱》

    本章前面提及了語法點的檢視標準，而這裡僅採用了當中的甲級語

法來作標準。《語法大綱》中出現了一百二十九個甲級語法點。四套教

材中所呈現出的語法點多半都包括了甲級的語法項目，四套教材中，比

對回《語法水平大綱》可以發現四套教材皆缺少了以下的幾項甲級語

法︰

1. 名詞部份︰名詞重疊

2. 代詞部份︰各、有的、有些

3. 數詞部份︰序數、分數、百分數、倍數、小數

4. 量詞部份︰雖然各套教材都出現了名量詞，但是對於名量詞的

選擇介紹卻相當不一致。處理方式亦不同；有的集中許多名量

詞統一於一課中介紹；有的教材則分別散置於各課中；也有的

教材直接在詞彙表中介紹，或在詞彙表中的名詞後面，用個括

號交代出搭配此名詞的量詞為何。

5. 介詞部份︰四套教材皆缺少了引出目的、原因的介詞「為了」。

4-4-3 各套教材比對結果124

                                                
124 感謝葉德明老師在口試的時候為此部份提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空間。她認為這裡

比對出的符合度應該與標準的採用來源有相當直接的關連。例如：Kubler 的初級
語法點的來源是美國方面的系統；而《漢語語法大綱》的來源是大陸這邊的體系，
因此用以比對回大陸出版的教材與美國那邊出版的教材會產生相當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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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1 實用漢語課本

    本書共計有五十個語法點。而其中與 Kubler 的初級語法點一百五

十一項資料相比對，共計出現四十七項語法點符合 Kubler 的初級部

份，符合度高達了 94％。而全書中出現了一個中級的語法點，就是「兼

語句－請」的用法。《實用漢語課本》將多數的名詞、副詞與連詞都歸

入詞彙部份來處理，並不在語法層次進行解釋，如︰合成方位詞、再、

又、就、才、和、跟等等。而量詞部份也僅出現了名量詞並沒有出現動

量詞。助詞方面，除了出現結構助詞「的」、「得」以及動態助詞「了 1」

和語氣助詞「了 2」之外，對於表示持續貌的「著」和表示經驗貌的「過」

則沒有介紹。但是這兩個動態助詞在漢語中的使用頻率高達了#13 和

#133，可說是相當高頻的語法點，所以應該在初級時就加以處理。

    《實用漢語課本》中，所包括的五十個語法點裡，有四十九項為甲

級語法點，甲級語法點的符合度達到了 98％。而其中一個為乙級語法

點，就是「疑問代詞的泛指用法」。

4-4-3-2 實用視聽華語

    本書共計有九十個語法點。而其中與 Kubler 的初級語法點相比

對，共計出現七十項語法點符合Kubler的初級部份，符合度高達了 77.77

％。而全書中出現了兩個中級的語法點，就是「被」字句和狀態動詞重

複的用法。

    《實用視聽華語》比對回《語法水平大綱》裡，其中出現了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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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甲級語法，對於甲級語法符合度佔 75.55％，另外出現了兩個乙級語

法，分別是「介詞－替」、「疑問代詞的泛指用法」。

4-4-3-3 中文聽說讀寫

本書共計有一百四十二個語法點。而其中與 Kubler 的初級語法點

相比對，共計出現七十七項語法點符合 Kubler 的初級部份，符合度為

57.46％。而全書中出現了多達五個中級的語法點，分別是：狀態動詞

重複、「V 來 V 去」、結構助詞「地」、兼語句－請、「被」字句。

    《中文聽說讀寫》與《語法大綱》比對結果是甲級語法出現了八十

五個，因此甲級符合度為 63.43％。而乙級語法則出現了三個，分別是

副詞「就 3」、「疑問代詞泛指用法」、連鎖複句「越… 越… 」。

4-4-3-4 INTERACTIONS

    本教材是四套教材中語法點項目最多的一套，共計一百六十七個。

它所涵蓋的初級語法範圍最為廣泛，比對回 Kubler 的文獻中，只有八

十個語法點符合初級程度，符合度僅 47.90％。而當中所包括的中級語

法點高達了十二個；高級語法點有一個。

    《INTERACTIONS》比對回《語法水平大綱》的結果，它包含的

甲級語法有八十五個，乙級語法則有十四個，丙級語法則有兩個。甲級

語法的符合度也僅有 50.89％。在四套教材中，其符合度反而是最低的，

並沒有因為其語法點項目較多而提高了其對初級與甲級的語法符合

度。可見此教材當中反倒是增加了許多超出範圍或過於詳細的語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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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名稱

比對 KUBLER 的
初級語法符合度

比對《漢語語法大綱》
甲級語法符合度

實用漢語課本 94％ 98％

實用視聽華語 77.77％ 75.55％

中文聽說讀寫 54.22％ 59.86％

Interactions 47.9％ 50.89％

【表 4-1】 四套教材比對符合甲級與初級的程度表

4-5 初級教材中應選擇哪些語法點－標準為何

在編寫教材時，選擇語法點之前，首先就會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

到底是應該先考慮主題與內容，再尋找語法點；還是先規劃出語法點，

再來編寫內容與主題。就編寫教材的內容來說，可以有以下教材編寫方

式︰

1. 情境編寫法(situation-based)︰這一類的教材是先設計出特殊的

情境，然後在這些情境中，自然會產生一些特定的語法結構與

詞彙。在從中整理出語法點，此種編寫方式的代表性教材有「今

日台灣」，這種方式筆者認為較適合中級程度的教材編寫。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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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程度的學習者已經有了一定的語言基礎，因此可以接受較

具活用性的語言材料。

2. 頻率編寫法(frequency-based)︰這是利用目標語的頻率資料庫來

建立一套語法點教學和詞彙教學的系統。一般來說都是認為高

頻語法結構或是詞彙優先於低頻。但是，這些頻率的依據是什

麼呢？來自於口語或是書面語。先前曾經提過，由於漢語這方

面的研究基礎甚少，雖然中央研究院有一套平衡語料庫，但是

卻無法拿來當初級教材的基礎，因為此語料庫的依據主要是來

自於書面語。因此利用此種方式所編寫的教材仍少，且有一定

的受限。

3. 句構編寫法(grammar-based)︰這一類的教材是先找出適合此階

段的學習者所學習的句構，然後在這些句構中，再來設計內容。

4. 詞彙編寫法(vocabulary-based)︰這一類的教材是先找出適合此

階段的學習者所學習的詞彙，然後在這些詞彙中，再來設計內

容。

就編寫教材的動機來說，可以有以下教材編寫方式︰

1. 經驗編寫法(experience-orientated)︰此法是當教材編寫者在編

寫教材時，到底要選擇哪一些語法點，到底該怎麼安排這些語

法點和內容，標準主要是基於作者自身的教學經驗或是來自於

同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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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論編寫法(theoretics-orientated)125：這種方式就類似本論文期

望實行的一種教材編寫方式，不再是以各自的主觀經驗為主，

而是透過整合各個相關領域的理論來建立一個可供篩選語法點

的模式。

而筆者認為初級教材應該先整理出語法點，再來進行談話內容的編

寫。雖然這樣看來是設計過後的語言材料，但是對於初接觸一個新語言

的學習者來說，一個完全自然、真實的語言材料，也許不會是他們的能

力所能吸收得了的，因此，初級階段較適合用這種編寫模式。

而以教學語法的角度來看，教材語法在編寫時應該注意到以下四

點：

1. 表現語言的整體性(Over-all strategies of the language)

2. 語言的結構(linguistic structures)

3. 語用情形(pragmatics)

4. 語言的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

    初級教材中應該選擇哪一些語法點呢？這是所有的教材編寫者與

教學者都面臨的難題。我們前面已經分析並批判這四套教材所選擇的語

法點了，那麼到底在選擇初級華語教材時，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呢？第

一，我們應該讓學習者有一個大整體的觀念。尤其我們這裡是針對母語

                                                
125 這裡所謂的“理論編寫法”所指並非一個特定的理論，而是指教材編寫時應該依

據一個如本論文中所提出的一個檢視框架為理論基礎，而不再是以各自主觀經驗
為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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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語的外籍學習者。他們的語言系統與漢語差距十分地大，因此，很

難讓學習者能自己發展出一套漢語的語言系統與觀念。尤其是依筆者自

己的教學經驗，許多到了程度已是初級偏高的學習者，還經常會提出一

個困擾，就是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他們有一種「見樹不見林」的茫然感。

他們的學習都是許多小部份的語法點，但是對於漢語的一個整體認識卻

是一片空白。所謂注意語言的整體架構是一種跨語言的手段，這是對於

此語言的整體特徵進行一項較為廣泛的介紹，因此並不是指其中會包括

許多的細節，主要是讓學習者能夠了解一個新接觸的目的語較大，較為

整體的概念。比如說《INTERACTIONS》中的第一至第三課，分別是

「緒論」、「發音入門」、「漢字介紹」就是這樣的呈現方式。而將此原則

應用在語法點中就是對於一個語言的語法體系有一個較為廣泛的整體

介紹，而不是一下子就深入到各個語法結構裡頭，比方說，在語法點中，

安排漢語的基本詞序介紹(word order)、漢語的由整體到部份(whole to 

part)的說明。

而當然細部的語法結構應該是教材語法的主幹也是其主要內容。因

此我們也該針對漢語中的語法點進行有計畫地選擇和排列，並呈現給學

習者。

以往傳統的教材對於語用方面都著墨甚少，只是單純地把語法點一

一介紹給學習者。但是，溝通並不是只有單句式的交流，而是涉及了整

體的篇章應用，因此我們也應該重視這部份。

而語言習得部份，對於語言教學也很重要。但是可惜的是目前漢語

學界對於這個領域並沒有有系統的整體研究出現。另外，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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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偏於理論性的研究，還沒有人將這些研究應用於華語教學領域。

第二，得讓學習者了解漢語不論是書面語或是口語，都沒有英語那

般時態、變位、數量的變化存在。但是相對地，漢語裡面也多了許多助

詞的使用，但是得跟學習者說明，這並不像英語般，能夠一對一的進行

比對與解釋，例如：“我吃了飯。”這個動態助詞「了」並不是就完全

等同於英語的動詞加上「-ed」。

第三就是讓學習者開始了解漢語句子的「主題」，較句子的主語來

得重要。

第四點，由於漢語缺乏了形態的變化，因此我們的詞性與功能是多

元性的，也就是並非為單一一對一的情況。

第五點為詞序的重要性。被修飾的成分在後，修飾的成份在前。單

用「主語－動詞－賓語」來說明，其實值得進一步斟酌。如果說漢語句

子語序的穩定性，則「主語－動詞－賓語」不如說「句子話題－評論」。

第六點是漢語句子雖然缺乏時態標記，但是卻有大量豐富的空間參

照，通過趨向復合動詞對動作的表述，因而更加充實與準確。而且時間

也大量地運用了空間參照，例如：年底、下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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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教學建議

在本論文中經由頻率庫資料、Kubler 的語法建議表、漢語水平等級

標準語法大綱與詞彙大綱為對照基準進行檢視之後，在這裡為初級華語

教學提供一套適用的語法點建議系統，5-1 節中所建議的語法點整理列

表請見附錄四。

1. 名詞部份︰

    應該包括了處所詞、合成方位詞。處所詞方面，除了一些本質上就

代表地方性的名詞，如：中國、辦公室之外，名詞再加上合成方位詞所

形成的處所詞也相當重要。而《INTERACTIONS》中曾出現的正反狀

態動詞所形成的名詞，則不必出現在初級教材中，主要理由是《語法大

綱》中甲級語法並未包括此項語法，再加上顧教授認為這應該屬於中級

語法。另外，這一類詞彙在漢語中並不那麼多，這條規則也不是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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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正反狀態動詞的組合。在初級階段，應減少這一類有較多例外現

象的語法點。而甲級和初級都包括了名詞重複，其實名詞重複的語義可

以以「每」加上名詞來表達，因此不必在初級就出現增加學習者的負擔。

2. 動詞部份︰

    對於四套教材所提出的動詞項中，筆者僅針對較具有爭議性的幾項

做探討。首先，關係動詞中，「是」、「姓」、「叫」是比較沒有爭議性的，

幾乎是所有的教材都會包括在內，且皆屬於甲級與初級語法，並同列為

高頻詞。而《INTERACTIONS》中出現了「像」這個關係動詞的語法

結構：「像… … 一樣」、「好像… … 似的」，筆者認為，除了「好像… … 似

的」被顧教授列為中級語法點，另外的「像… … 一樣」在《語法等級大

綱》以及顧教授的初級列表中都未曾提及，且「好像」並非屬於高頻詞

的行列。在頻率表中，關係動詞「像」是屬於高頻字#84，但是筆者認

為這應該是「A 像 B」這種基本的用法。因此「像」是可以歸於初級教

材中的語法點中，但是只需要處理最基本的結構用法。而狀態動詞中的

「難受」、「難過」在頻率庫中屬於#1000 以上的低頻詞且《詞彙等級大

綱》中都屬於乙級詞彙，因此筆者認為應該自教材中移走。而「夠」在

《詞彙大綱》中，屬於甲級詞彙，但是可以在詞彙部份處理即可，實在

不必在語法部份解釋。而動詞方面，《INTERACTIONS》中出現了動詞

「害」、「弄」、「約、「替」皆是屬於乙級詞彙，而且也是屬於較低頻的

詞，因此不必急於在初級教材中介紹。另外「看」於表達意見的用法以

及「來」於點菜時的用法，算是乙級語法，因此也不必在這裡介紹。而

動詞重複部份，雖然狀態動詞的重複在顧的標準中是屬於中級語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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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狀態動詞重複在漢語中也算是常用句型，因此我們應該在初級階段

就讓學習者接觸這一類的用法。但是在狀態動詞的重複中，一般可以看

到三種形式︰單音節狀態動詞ＡＡ式；雙音節狀態動詞重複的ＡＡＢＢ

式以及ＡＢＡＢ式，而筆者認為初級階段應該介紹第一種ＡＡ式即可，

因為較無例外，主要原因在於雙音節狀態動詞的重複較為複雜，有兩類

ＡＡＢＢ式，也有ＡＢＡＢ式，再加上並非全部的雙音節狀態動詞皆能

重複，因此不必在初級時讓學習者接觸。其他像是「有」、「給」在詞彙

部份處理即可，實在不需要在這裡處理擁有義的動詞「有」。其他如：「知

道／認識」、「以為／認為」都是屬於甲級詞彙也是高頻詞，因此可以在

初級階段中帶入教材裡，但是，它們在使用上也容易發生使用上的錯

誤，因此有必要在語法層次中加以解釋。而助動詞方面，我們應該加上

助動詞「會」、「能」與「可以」的比較，因為這三者在一般的初級教材

中都僅以英語解釋“can”來處理，會造成學習者使用上的誤差。

    動詞部份應該加上一個對於漢語動詞分類的教學。因為漢語除了一

般動詞之外，還存有非屬於英語的形容詞的狀態動詞。也就是得加上動

詞分類的介紹(Verb Classification)。動詞項目和一般的文法介紹不同在

於目前較新的華語教材幾乎都採用了“狀態動詞”這個觀念而揚棄了

傳統語言學界所使用的“形容詞”，因為我們必須要讓學習者了解到漢

語的狀態動詞與印歐語系中的形容詞的不同點。

3. 副詞部份︰

    四套教材中，皆沒有出現副詞「很」的教學，但是由於「很」並不

完全相當於英語的「very」，因此應該在初級教材中加入對於「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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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每一本教材中所列的副詞語法點出入相當大。四套教材皆列出的

副詞項僅有「也」、「在／正在」。而三本教材都出現的則有「都」、「再」、

「又」、「就 2」、「才 1」、「多」、「少」。但像是列入高頻副詞的「最」＃

90、「還」＃27、卻僅出現在一本教材中。筆者認為此二者應該在初級

就處理。另外像是高頻的「只」也應該在初級階段加入教材。而除了單

單介紹副詞項之外，我們還應該處理「還」與「再」以及「才」與「就」

的比較。

    而其他在四套教材中曾經出現的幾個副詞項，筆者則認為不應該在

初級教材中出現，首先為「就 5」、「就 6」，是屬於強調語氣的用法，對

於初級學習者來說，涉及整個語氣方面的表達是較難以掌握的，因此對

於語氣詞方面，實在不需要那麼快出現在初級教材中。另外，「只是」、

「從來」被《語法等級大綱》列於乙級程度的語法點，而在《詞彙大綱》

中又是屬於乙級詞彙，且其頻率分別是#2039 與#1187，因此實在不應

該在初級教材中出現。而「難道」在顧的看法中是屬於中級、於《語法

大綱》中是乙級語法點；而「偏偏」、「明明」則被列於丙級詞彙，另外

像是「別」、「太」、「真」皆是屬於低頻詞，因此這些副詞項不需要在初

級教材中就急著介紹。

4. 連詞部份︰

    「和」、「跟」應該在語法點中出現，不應該僅僅在詞彙部份處理，

以免產生誤用。另外，還必須加上「或者」與「還是」之間用法的比較。

5. 介詞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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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詞部份，《實用現代漢語語法》中列出了常用介詞「從、在、對

於、對、關於、跟、給」七項。但當中僅有「在」與「給」是四套教材

皆列出來的。而「從」、「對」則出現在三套教材中。其他的「跟」、「離」、

「用」、「往」一方面它們多半是屬於甲級程度的語法點與詞彙，另一方

面它們皆是高頻行列的介詞，因此應該可以於初級階段就介紹給學習

者。而當中出現了「替」、「管」這兩個介詞是筆者認為不需要在初級中

處理的，首先，就《等級大綱》來看，「替」屬於乙級詞彙和乙級語法，

雖然它出現在兩套教材中，但其實不是適宜的語法點。另外「管」屬於

丙級語法。而在頻率表中十分高頻的「向」則未見教材中提出，但筆者

認為應該在初級階段加以介紹。

6. 量詞與數詞部份︰

    數詞部份筆者認為只要放於詞彙表中就可以處理，不需要放在語法

點。概數部份，「數詞連用」、「多」都算是甲級與初級語法點，但二者

所表達的意義其實極為相似。因此，筆者認為初級階段僅選擇「數詞連

用」給予學習者一個表達形式即可。因為「多」已經負載了其他的語法

意義和功能，不需要再增加學習者的負擔。「二 vs. 兩」會產生語法上

面的錯誤，所以有必要出現。「名量詞」部份，筆者認為名量詞是漢語

的特性之一，因此對於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說，這是他們母語所缺

乏的，應該在教材中加以介紹，而且，量詞的使用也算是相當高頻的語

言單位，應該讓他們能在初級就掌握了漢語的特性，也可以避免學習者

說出如“一書”、“三筆“這樣的錯誤句子。各教材對於量詞的選擇十

分地不一，有些教材在一個語法點裡出現了所有的量詞，也有的叫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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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置於各課中，而筆者認為名量詞應該選擇幾個，隻、個、種、條、些，

這些皆屬於高頻的量詞。動量詞部份主要出現了「次」、「回」、「一下」。

雖然動量詞被歸於初級、甲級語法，但動量詞到底有沒有必要在初級階

段就交代，是較值得爭議的問題。不過，依頻率來看，動量詞的「次」

屬於高頻#83，因此，似乎有必要在初級階段做介紹。至於「名量詞重

疊」筆者認為其所表達的意義是由個體所組成的全體，當中毫無例外

的。雖然它在《語法大綱》中被列為甲級語法，但是其所要表達的語義

可以以「每」來替代，且「每」所指的包括了全體當中的個體，也包括

了由個體組成的全體。我們不需要在初級給學習者那麼大的負擔。

7. 助詞部份︰

    結構助詞「的」、「得」；動態助詞「了 1」、「著」、「過」和語氣助

詞「了 2」，再加上「了 1 + 了 2」都是屬於甲級、初級語法，並且也算

是高頻助詞。所以可以在初級階段處理。在助詞的選擇上，以語氣助詞

較具有爭議性。語氣助詞「呢」由於屬於高頻字#67，但是看不出來是

表疑問的「呢」或是表持續義的「呢」，因此在初級教材中筆者認為可

以先介紹表疑問功能的「呢」。「呢」在疑問句中有其一定的用途與意義，

例如：“我是中國人，你呢？”這種疑問句型在溝通中是常用的結構。

而「吧」在頻率表中屬於#95 的高頻詞，也可以在初級介紹。但「好了」

則不必。「啊」所形成的是非問句，其作用與「嗎」所形成的問句是一

樣的，所以不必教。因為只有語氣的差別作用，沒有任何的語義差別時，

不必在初級時增加學習者負擔。

8. 代詞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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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稱代詞可以用詞彙來處理。而介紹了疑問代詞「幾」與「多少」

之後，疑問代詞「幾」應該與「多少」作一個對比。而特殊代詞「每」、

「各」也都應該在語法點處理。目前沒有一套教材將「各」列為語法點。

而「每」、「各」在語義和用法上都有區別，意義上，「每」所指的是全

體中的任何一個個體，強調所指事物的共性；而「各」則強調所指事物

中的個體。而在用法上，「每」必須加上量詞才能接名詞，而「各」可

以直接接名詞。因此應該出現於語法點中。而且“每”經常得搭配著副

詞“都”出現，因此有必要將之以一個語法點來說明，不應該僅就詞彙

來交代。而「疑問代詞的泛指用法」也算是溝通上的常用句型，應該出

現於初級中。

9. 句子成份︰

    定語部份在初級就應該出現，尤其「的」是屬於頻率#1 的高頻詞。

補語部份則是十分地複雜，但是補語又是我們漢語使用者生活中相當常

用的結構，所以不能因為複雜度就避免出現，例如：《實用漢語課本》

中，除了一種程度補語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補語結構，就是較不好的方

式。筆者認為在初級時先給學習者一個大觀念，介紹學習者漢語的一些

特性，包括定語、狀語、補語的功能與用法。然後再用「公式」這樣較

固定的方式來給學習者一個可以依循的方式。例如：「V 得 SV」。至於

補語結構那麼多，也不需要在一課中就一下子全部交給學習者。可以另

外從各課中慢慢地一方面搭配新的詞彙再慢慢地加以練習。

10.簡單句︰

    除了《Interactions》之外，其餘三套教材都將表達性質、狀態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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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單位，如：“快”、“高”等歸於動詞類，而非形容詞，而這是比較

健全的做法。因為可以避免學習者將母語的形容詞用法與觀念直接帶入

漢語學習中。但是，傳統中仍有一些無法當謂語功能的非謂形容詞，因

為這些數量不多，因此可以在出現時，再對學習者加以說明即可。基本

上四套教材所出現的簡單句都適合在初級階段出現。除了以下的幾點較

有問題，首先，特殊動詞句中的比較句，四套教材中共出現了七種比較

句型：「A 比 B + SV」、「A 比 B + SV + Comp.」、「A 跟 B 一樣」、「A 不

比 B + SV」、「A 沒有 B 那麼 SV」、「更」、「A 不如 B」。前五類大部分

都是「比」字句的不同謂語搭配結構，而且介紹了肯定句型也應該介紹

否定句型。因此前五者有必要出現在初級階段，但當中的「不如」在《語

法大綱》中算是乙級的語法點，因此不宜於初級教材中介紹。而「被」

字句雖然被列於中級詞彙，但是由於「被」頻率是#108，算是高頻詞之

列，因此應該於初級教材中處理。

11.複句︰

    複句部份，除了《實用漢語課本》在語法部份沒有出現半個複句，

其他的教材或多或少都出現了一些複句結構。《實用漢語課本》中，僅

僅在詞彙部份出現了“所以”這個複句連接詞，但是並沒有在語法部份

加以介紹。而初級到底須不須要教那麼多的複句則有待商量。筆者認為

可以挑選其中的幾個複句結構來介紹。主要的選取標準可以依循《詞彙

大綱》、《頻率表》。在聯合複句方面，我們可以選擇「又… 又… 」、「先…

再… 」以及「然後」這三項，因為它們都是屬於甲級語法，亦屬於顧的

標準中的初級語法，另外，這幾個同屬於甲級詞彙和高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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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正複句方面則可以選擇「… 的時候」、「以後」、「… 可是… 」、「因

為… 所以… 」和「除了… 以外，… 」。當然這裡所挑選的也都是屬於甲

級、初級的語法點，另外也都屬於高頻結構。而出現於兩套教材的假設

複句結構「要是… 的話」，筆者建議可以使用「要是… .就」，因為「要

是」是屬於高頻詞，也是屬於甲級詞彙，可是「的話」不僅是乙級詞彙

也是低頻詞，因此可以將「要是」與副詞的「就」搭配使用。而緊縮複

句方面，選擇「一… 就… 」即可，因為這個結構不僅僅屬於甲級，也是

初級，而且也算是高頻的結構。而「連… 都… 」，雖然在甲級、初級語

法中，但是就頻率來看，是屬於較低頻的結構，因此可以挪到中級後再

做介紹。

12.其他︰

    其他部份所列舉出來的語法點，筆者認為一些屬於整體概念性的語

法點，如：漢語詞序(word order)、整體到部份(whole to part)、省略主語

的用法，應該在教材中直接告訴學習者。但是像是時間詞的介紹，其實

可以直接放入詞彙層次介紹即可。而時間持續的表達，則可以利用補語

或是狀語的形式來介紹，將一個月、三個星期這些時間詞統整置於語法

部份，不僅沒有實質意義，也不能讓學習者在使用上有更清楚的理解，

因此不必出現在語法部份。至於一些語用方面的表達，例如：「錢的說

法」、「打幾折」、「有什麼好看的！」這種表達形式可以直接於課文中處

理，不需要放在初級討論，增加學習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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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結論

本研究主要著重於初級華語教材中，語法術語及語法點選擇，以教

學語法的角度為出發點，來分析四套初級教材中的語法術語使用與語法

點選擇。

就術語方面，論文中僅僅比對了四套教材，其中就出現了如此大的

差異，不論是選擇上的不一致或是術語名稱上的不一致，都會大大地影

響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或是導致學習者忽略它們，造成了術語的虛設。

對於語法術語的使用，不論早期教材中習慣沿用理論語言學的術語，或

是後來教材編寫者自創的術語，我們應該以一個結合語義和結構的混合

式架構作為篩選的標準。而且，我們必須清楚語言學與語言教學是兩個

不同且各自獨立的領域，直接套用語言學的部份術語，會導致教學語法

產生一些缺失，教學語法在以理論語言學為基礎時，也應該更進一步思

考到學習者取向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在選擇上，得盡量避免一些較為技

術性的術語，例如：Tai(1994)對於類別詞(classifier)與量詞(measures)之

間的差別有詳盡的分析。但是在教學語法中，我們不必太過在意這些過

於理論性的區分。另外，在術語的呈現方面，目前所有的教材幾乎都沒

有針對所使用的術語進行解釋，而且在取樣上也都只來自於詞彙表中的

詞類部份，對於語法分析中所使用的一些術語，例如：主題(topic)等都

沒有任何的說明，如此也容易造成學習者的誤解，比方說：完成式

(perfective)是語言學界經常使用的術語，但是如果學習者沒有任何的語

言學背景，對於"perfective"的解釋反而會產生混淆，所以應該在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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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教材(或編寫者)與學習者之間的溝通管道，或是以其他的語法

術語，如：completive 來取代。

從整理出來的資料結果可以看出現行教材中，除了語法術語以外，

語法點的選擇也都包括了相當大的差異性。而本文中也試圖為教材的檢

視及語法點選擇提供一套可供篩選的模式，經由頻率庫資料、Kubler

的語法建議項目、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語法大綱與詞彙大綱為對照基準進

行檢視，並提供一套適用於初級教材的系統。但是，當然其中也面臨了

不少目前仍難以突破的障礙。首先，頻率資料的不全，在缺乏結構頻率

及頻率庫基準太過於書面化的影響，也讓整體的標準模式在使用上大打

折扣。

當然這次的研究分析也只能算是個開始，在整個教材編寫及華語教

學的領域中，這小篇幅的討論自然難以滿足所需。在選擇語法點之後，

我們也應該為這些語法點安排一條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語法線。而

且，在編寫教材也應當朝向更為精確的目標，要針對不同的母語背景，

整合對比分析的資料來編寫教材。以及不同學習目的來編寫教材，這些

都是未來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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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Cornelius Kubler 初級語法列表

1 啊 AS SENTENCE PARTICLE IN GREETING

2 adverb (moveable) 當然

3 adverb (nonmoveable) 也

4 age

5 appositives

6 auxiliary verb

7 吧 to express supposition

8 吧 to indicate suggestion

9 把 construction

10 半

11 Boundforms

12 不但… … 而且

13 不是A就是B

14 才 VS 就

15 除了… … 以外

16 Comparison with 比

17 Comparison with complement expressing degree

18 Comparison with only one referent

19 Comparison with the pattern：一… … 比一… … +Stative verb

20 Comparison with 有／沒有

21 Conditional sentences with adverb expressing ”if”

22 Conditional sentences with implie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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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oordination(marked)

24. Coordination(unmarked)

25. Coverbs

26. 從… … 到

27. 到… … 去／來

28. Dates

29. 的 as a nominalizing marker

30. 得 as a verb complement to express manner

31. 得 as an adverbial modifier

32. 的 to express modification

33. 的 to express possession

34. 的時候

35.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compound)

36.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potential)

37.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simple)

38. Directions

39. 都不 VS 不都

40. Double negatives

41. 多 in approximations

42. Embedded sentences

43. Equative sentences

44. Exclamations

45. Functive verb

46. 過 to express completed action

47. 過 to expres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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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還是A還是B

49. 會、可以、能

50. 會、認識、認得、曉得、知道

51. 或是／或者

52. Imperatives

53. Interjections

54. 極了

55. 來／去 to express purpose

56. 了 to express a new situation

57. 了 to express completed action

58. 了 to express completed action (with quantified objects)

59. 了… … 了 to express completed action(with non-quantified objects)

60. 了… … 了 to express time continuing up to the present

61. 了 to express extremes

62. 了 to express imminent future action

63. 連… … 也／都

64. 離 to express distance from

65. Localizers

66. 嗎 as a question marker

67. Measures

68. 每… ..都

69. 沒(有) as negative of completed action

70. 沒(有) as negative of 有

71.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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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Money(abbreviated forms)

73. Money(different denominations)

74. Naming sentences

75. 呢 as sentence particle asking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76. 呢 as sentence particle describing continuous action

77. 呢 as sentence particle making sentences less abrupt

78. Negative questions

79. Negative of verb with 不

80. Nouns

81. Numbers

82. 二 VS 兩

83. Numbers (ordinal with 第)

84. Object-less sentences

85. Particles

86. Placewords

87. Position of adverbs

88. Postverbs

89. Pronouns

90. Question words

91. Question words used as indefinites

92. Question words used with 都 or 也 to express “all”, “every”, “any”

93. Questions(choice-type questions with choice implied)

94. Questions(choice-type questions with verb不verb)

95. Questions(choice-type questions with 還是)

96. Questions(with question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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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Questions(with question words)

98. Questions (tag questions)

99. Reduplication of action verbs

100. Reduplication of nouns and measures

101. Resultative verb(simple)

102. Resultative verb(potential)

103. Resultative verb with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104. Resultative verb with directional complements(split)

105. Sentences with two objects

106. 是 … … 的  construction to give information on accompanying 

circumstances

107. 是… … 的 construction with object

108. 是… … 的 to express passive

109.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110. Specifiers

111. Statements with stative verb

112. Statements with transitive verbs

113. Stative verb + functive verb

114. Stative verb

115. Stative verb used to modify nouns

116. Subjectless sentences

117. 雖然… … 可是／但是

118. Telling time

119. Time spent (time element occurs after the verbs)

120. Time spent (negative)

121. Time when(time element occurs before the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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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Titles

123. Topic-comment sentences

124. Verb-object compounds 

125. Vocations 

126. Weights and measurements

127. 先… … 再

128. 也… … 也

129. 一邊… … 一邊

130. 一點 after stative verbs

131. 一點 before stative verb with 有

132. 以前／以後

133. 一… … 就

134. 因為… … 所以

135. 一下

136. 有 to express measurement

137. 有的… … 有的

138. 有／沒有 as full verbs have/not have

139. 有／沒有 to express existence

140. 有／沒有 to make question out of completed action verbs

141. 又／再

142. 又… … 又

143. 越A越B

144. 越來越…

145. 在 to express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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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在 to express progression 

147. 在 to express time when

148. 著 to express continuous action

149. 著 to indicate supportive action

150. 正在

151. 坐 to express convey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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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四套教材皆出現的語法點比對結果

《語法等級大綱》 KUBLER 初級語法

7. 合成方位詞 甲 初

8. 關係動詞－是 甲 初

9. 動詞－有 初

10. 副詞－也 甲

11. 副詞－在/正在 甲 初

12. 介詞－在 + 處所詞 甲 初

13. 介詞－給 甲

14. 動態助詞－了 1 甲 初

15. 語氣助詞－了 2 甲 初

16. 了 1＋了 2 初

17. 疑問代詞的泛指用法 乙 初

18. 句子成份－定語 甲 初

19. 程度補語 甲 初

20. 否定句－不 甲 初

21. 是非問 甲 初

22. 正反問 甲 初

23. 特指問－疑問詞 甲 初

24. 你呢？ 甲 初

25. 兼語句－讓 甲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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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存在句 甲 初

27. 連動句 甲 中

28. 是… … 的 甲 初

29. 時間表達 甲 初

Z

e

o

n

 

P

D

F

 

D

r

i

v

e

r

 

T

r

i

a

l

w

w

w

.

z

e

o

n

.

c

o

m

.

t

w



附錄三 出現於三套教材中的語法點比對結果

《等級大綱》 顧教授初級語法

11.關係動詞－姓、叫 甲 初

12.助動詞－要、想、會、能 甲 初

13.動詞重複 甲 初

14.狀態動詞重複 甲 中

15.副詞－都 甲 初

16.副詞－又 甲 初

17.副詞－再 甲 初

18.副詞－就 2 甲 初

19.副詞－才 1 甲 初

20.副詞－多／少

21.副詞－好 V／難 V 初

22.介詞－從 甲 初

23.介詞－對 甲

24.數詞 甲 初

25.名量詞 甲 初

26.動量詞－次 甲

27.動態助詞－過 甲 初

28.動態助詞－著 甲 初

29.結果補語 甲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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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趨向補語 甲 初

31.可能補語 甲 初

32.時量補語 甲 初

33.狀態動詞謂語 甲 初

34.雙賓謂 初

35.否定有之否定句－沒有 甲 初

36.否完成之否定句－沒有(了) 甲 初

37.指問－多 甲 初

38.選擇問 甲 初

39.「比」字句 甲 初

40. A 跟 B 一樣 甲 初

41.A 沒有 B 那麼 SV。 甲 初

42.「把」字句 甲 初

43.兼語句－請 甲 中

44.「被」字句 甲 中

45.聯合並列複句－又… … 又… … 甲 初

46.聯合承接複句－先… … 再… … 甲 初

47.偏正連鎖複句－越… … 越… … 乙 初

48.偏正時間複句－… … 的時候 初

49.緊縮複句－一… … 就… … 甲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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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初級語法點建議列表

一、詞類：

1. 名詞部份：處所詞、合成方位詞

2. 動詞部份：動詞分類(動作動詞、狀態動詞、變化動詞)、關係動詞(是、

姓、較、像)、在、有、給、知道/認識、以為/認為、來/去、助動詞、

動詞重複

3. 副詞部份：很、也、都、再、又、就、才、正在、還、多/少、快要… …

了、好 V/難 V

4. 連詞部份：和、跟、或是/還是

5. 介詞部份：在+處所、從、跟、給、離、用、往

6. 數詞與量詞：數詞、數詞連用、二 VS 兩、名量詞(隻、個、條、種、

些)、動量詞(次)

7. 助詞部份：結構助詞(的、得、地)、動態助詞(了 1、著、過)、語氣

助詞(了 2、呢(表疑問)、了 1+了 2)

8. 代詞部份：指示代詞(這/那)、疑問代詞泛指用法、每/各

二、句子成份：定語、狀語、補語

三、簡單句：主謂句、否定句、疑問句、比較句(不含“不如”)、把字

句、兼語句、存在句、連動句、是… … 的句、被字句

四、複句：

1. 聯合複句：又… 又、先… … 再… 、然後

2. 偏正複句：… … 的時候、以後、可是、因為… … 所以、除了… 以外

3. 緊縮複句：一… … 就

五：其他：詞序、主語、賓語等介紹、whole to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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